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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国家生

态环境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保证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结构、层次的编写、要素的编写和表述，以及编排格式要求。

本标准代替 HJ 565—2010《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与 HJ 565—2010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准名称；

——更改了标准的框架结构；

——更改了标准涉及的术语和定义；

——更改了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层次结构、构成要素及要素类别；

——增加了“层次的编写”一章，在该章增加了“部分”的编写规则，更改了“列项”的具体形式

和编写规则；

——增加了“要素的编写”一章，在该章中增加了“标准名称”“适用范围”“符号和缩略语”“总

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核心技术要素”“其他技术要素”的编写规则；更改了“封面”“目

次”“前言”“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参考文献”“索引”的编写规则，增加了

详细的规定；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B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前言参考格式；

——增加了“要素的表述”一章，在该章中增加了“条款”“附加信息”“通用内容”“条文”“重

要提示”的表述规则；更改了“附录”“图”“表”“数学公式”“示例”“注”“脚注”的

表述规则；

——增加了“编排格式”一章，明确了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框架格式、层次的编排、要素的编排、

要素表述形式的编排等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C、附录 G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D～附录 F、附录 H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本标准于 2010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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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结构、层次的编写、要素的编写和表述，以及编排格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起草。

地方生态环境标准的起草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2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以 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

GB/T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 3102（所有部分） 量和单位

GB/T 7714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15834 标点符号用法

GB/T 1583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nation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

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制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统一的各项技术要求。

3.2

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

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中有害物

质和因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

注：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包括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水环境质量标准、海洋环境质量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核与辐射

安全基本标准等。

3.3

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standard

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环境风险筛查与分类管理，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控制生

态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和因素所作的规定。

注：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包括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风险管控标准。

3.4

污染物排放标准 pollutant emission standard; pollutant discharge standard

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根据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和经济、技术条件，对排入生态环境的污染物或者其

他有害因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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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污染物排放标准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噪声排放标准以及相

关的环境振动控制标准、放射性污染防治标准等。

3.5

生态环境监测标准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ndard

为监测生态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达标评定和风险筛查与管控，对布点采样、分析测试、

监测仪器、卫星遥感影像质量、量值传递、质量控制、数据处理等监测技术要求所作的技术规定。

注：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包括生态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生态环境监测仪器及系统技术要

求、生态环境标准样品等。

3.6

生态环境基础标准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asic standard

对规范生态环境标准的制订技术工作和生态环境管理工作中具有通用指导意义的技术要求所作的

技术规定。

注：生态环境基础标准包括生态环境标准制订技术导则，生态环境通用术语、图形符号、编码和代号（代码）及其

相应的编制规则等。

3.7

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对规范各类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技术要求所作的技术规定。

注：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壤、固体废物、化学品、核与辐射安全、声与振动、自然生态、

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领域的管理技术指南、导则、

规范等。

3.8

结构 structure

标准中层次、要素以及附录的位置和排列顺序。

3.9

规范性要素 normative element

界定标准适用范围或设定条款的要素。

3.10

资料性要素 informative element

给出有助于标准的理解或使用的附加信息的要素。

3.11

必备要素 required element

在标准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3.12

可选要素 optional element

在标准中存在与否取决于起草特定标准的具体需要的要素。

3.13

条款 provison

在标准中表达应用该标准需要遵守、符合、理解或作出选择的表述。

3.14

要求 requirement

表达声明符合该标准需要满足的客观可证实的准则，并且不允许存在偏差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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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指示 instruction

表达需要履行的行动的条款。

［来源：GB/T 1.1—2020，3.3.3］
3.16

推荐 recommendation

表达建议或指导的条款。

［来源：GB/T 1.1—2020，3.3.4］
3.17

允许 permission

表达同意或许可（或有条件）去做某事的条款。

［来源：GB/T 1.1—2020，3.3.5］
3.18

陈述 statement

阐述事实或表达信息的条款。

［来源：GB/T 1.1—2020，3.3.6］
3.19

条文 text

由条或段表述标准要素内容所用的文字和/或文字符号。

4 结构

4.1 层次结构

层次结构应符合 GB/T 1.1的要求。表 1给出了标准可能具有的层次。

表 1 层次及其编号

层次 编号示例

部分 XXXX.1

章

条

条

条

段

列项

4

4.1

4.1.1

4.1.1.1

[无编号]

列项符号：“——”和“·”；列项编号：a）、b）和 1）、2）

4.2 构成要素

构成要素及要素类别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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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构成要素及要素类别

序号 要 素
要素的类别

本标准中对应的条文
规范性要素或资料性要素 必备要素或可选要素

1 封面 资料性 必备 6.1

2 目次 资料性 必备 6.2

3 前言 资料性 必备 6.3

4 标准名称 规范性 必备 6.4

5 适用范围 规范性 必备 6.5

6 规范性引用文件 a 资料性 必备 6.6

7 术语和定义 a 规范性 必备 6.7

8 符号和缩略语 规范性 可选 6.8

9 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 规范性 可选 6.9

10 核心技术要素 规范性 必备 6.10

11 其他技术要素 规范性 可选 6.11

12 参考文献 资料性 可选 6.12

13 索引 资料性 可选 6.13
a 章编号和标题的设置是必备的，要素内容的有无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4.3 一般要求

每个标准内或分为部分的标准各部分之间，其结构以及要素的表述宜保持一致。相同的条款宜使用

相同的用语，类似的条款宜使用类似的用语；同一个概念宜使用同一个术语，避免使用同义词；相似内

容的要素的标题和编号宜尽可能相同。

5 层次的编写

5.1 部分

5.1.1 部分的划分

部分是一个标准划分出的第一层次。划分出的若干部分共用同一个标准顺序号。部分不应进一步细

分为分部分。标准分为部分后，每个部分可以单独编制、修订或发布，并与整体标准遵守同样的起草原

则和规则。起草这类标准时，有必要事先研究各部分的安排，考虑是否将第 1部分预留给诸如“总则”

等通用方面。

5.1.2 部分编号

部分编号应置于标准编号中的顺序号之后，使用从 1 开始的阿拉伯数字，并用下脚点与顺序号相

隔（例如 XXXXX.1、XXXXX.2 等）。

5.1.3 部分的名称

部分的名称中应包含“第*部分：”（*为使用阿拉伯数字的部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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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GB/T 39791.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部分：总纲

GB/T 39791.2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部分：损害调查

5.2 章

5.2.1 章是标准层次划分的基本单元。

5.2.2 应使用从 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对章编号。章编号应从适用范围一章开始，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

5.2.3 每一章均应有章标题。章标题应置于编号之后，并与其后的条文分行。

5.3 条

5.3.1 条是章内有编号的细分层次。条可以进一步细分，最多可分到第五层次（例如 4.3.1.1.1.1、
4.3.1.1.1.2等）。

5.3.2 同一层次中有两个以上（含两个）的条时才可设条。例如第 6 章中，如果没有 6.2，就不应设

6.1。
5.3.3 条编号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并用下脚点与章编号或上一层次的条编号相隔，具体见附录 A的编号

示例。

5.3.4 第一层次的条宜给出条标题。条标题应置于编号之后，并与其后的条文分行。第二层次的条可

同样处理。某一章或条中，其下一层次上的各条，有无标题应一致。例如第 6章的下一层次，如果 6.1
给出了标题，6.2、6.3等也应给出标题，或者反之，该层次的条都不给出标题。

5.3.5 无标题条不应再分条。

5.4 段

段是章或条内没有编号的细分层次。

为了不在引用时产生混淆，不宜在章标题与条之间或条标题与下一层次条之间设段（称为“悬置段”）。

注：“术语和定义”“符号和缩略语”中的引导语以及“重要提示”不是悬置段。

示例：

图 1左侧所示，按照章条的隶属关系，第 6章不仅包括所标出的“悬置段”，还包括 6.1和 6.2。鉴于这种情况，

在引用这些悬置段时有可能发生混淆。图 1右侧给出避免混淆的方法之一：将未编号的悬置段编为“6.1 ×××××”，并

且将原来的 6.1和 6.2重新编号，依次改为 6.2和 6.3。避免混淆的方法还有，将悬置段移到别处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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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 正确

6 标志

××××××××××××× }

×××××××××××××× } 悬置段

××××××××× }

6.1 ×××××

××××××××××××××××××

6.2 ×××××

××××××××××××××××××

×××××××××××××××××××

×××××××××××××××××××××

×××××××××××××××××××××

×××××××××××××××××××××

7 试验报告

6 标志

6.1 ×××××

×××××××××××××××

××××××××××××××××

××××××××××

6.2 ×××××

××××××××××××××××××

6.3 ×××××

××××××××××××××××××

×××××××××××××××××××××

×××××××××××××××××××××××

×××××××××××××××××××××××

7 试验报告

图 1 悬置段示例（左）及正确方式（右）

5.5 列项

5.5.1 列项是段中的子层次，用于强调细分的并列各项中的内容。列项应由引语和被引出的并列的各

项组成。具体形式有以下两种：

a） 后跟句号的完整句子引出后跟句号的各项（见示例 1）；

b） 后跟冒号的文字引出后跟分号（见示例 2）或逗号（见示例 3）的各项。

列项的最后一项均由句号结束。

示例 1：

示例 2：

对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针对性的检查和维修。

a） 根据仪器厂商提供的维修手册要求，开展故障判断和检修。

b） 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并且可以通过简单更换备件解决的仪器故障，应及时检修并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c） 对于不能在现场完成故障检修的仪器，应送至系统支持实验室进行检查和维修，并及时采用备用仪器开展

监测。

d） 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应对仪器进行校准。

e） 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应对检修、校准和测试情况进行记录并存档。

下列废物不准许填埋：

a） 医疗废物；

b） 与衬层具有不相容性反应的废物；

c） 液态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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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

示例 3：

5.5.2 列项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分项，这种细分不宜超过两个层次。

5.5.3 在列项的各项之前应标明列项符号或列项编号。列项符号为破折号（——）或间隔号（·）；列

项编号为字母编号[即后带半圆括号的小写拉丁字母，如 a）、b）等]或数字编号[即后带半圆括号的阿

拉伯数字，如 1）、2）等]。
通常在第一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使用破折号，第二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使用间隔号。列项中的各项

如果需要识别或表明先后顺序，在第一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使用字母编号。在使用字母编号的列项中，

如果需要对某一项进一步细分，根据需要可在各分项之前使用间隔号或数字编号。

6 要素的编写

6.1 封面

6.1.1 封面为必备要素。封面的内容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生态环境标准”字样和标准代号（分别为“GB”和“HJ”）、标准名称、标准名称的英文译名、标准

编号、代替标准编号（适用于修订的标准）、标准编号和标准修改单年份（适用于标准修改单）、国际

标准分类（ICS）号、中国标准文献分类（CCS）号、发布日期、实施日期、发布机构等。

6.1.2 如果标准代替了一个或多个标准，在封面中应标明被代替标准的编号。当被代替标准较多时，

被代替标准编号不应超过一行，各标准编号之间用逗号分割；如被代替标准多于一行时，则可给出其中

较重要的一项标准编号，并在其年份号后加上“等”字，其他被代替标准则在前言中提及。

示例 1：

示例 2：

6.1.3 如果标准发布了修改单，在封面中应标明标准编号和标准修改单年份。

示例：

6.1.4 ICS号表明标准的专业隶属，由三级类目构成。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分别用两位、三位、

两位数字表示，各级之间使用下脚点相隔。ICS号来自《国际标准分类法》。

扩展车型的下列特性可以不同：

——车身，

——变速器（自动或手动），

——车轮或轮胎的尺寸，

——后处理装置封装厂。

代替 GB 18285—2005，HJ/T 240—2005

代替 GB XXXX—2008 等

GB 31570—2015（含 2024 年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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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6.1.5 CCS号表明标准适用的领域，由两级类目构成。一级类目用字母标识，二级类目用两位数字标

识。CCS 号来自《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

示例：

6.1.6 如果标准与国际标准化文件的一致性程度为等同、修改或非等效，应按照 GB/T 1.2的规定在封

面上标示一致性程度标识。与国际标准化文件一致性程度的标识应置于标准名称的英文译名之下，并加

圆括号。

6.2 目次

6.2.1 目次为必备要素。根据标准的具体情况，应依次对下列内容建立目次列表：

a） 前言；

b） 章编号和标题；

c） 条编号和标题；（需要时列出）

d） 附录编号、“（规范性）”/“（资料性）”和标题；

e） 附录条编号和标题；（需要时列出）

f） 参考文献；（需要时列出）

g） 索引。（需要时列出）

上述各项内容后还应给出其所在的页码。

6.2.2 在目次中不应列出“术语和定义”中的条目编号和术语。

6.2.3 电子文本的目次宜自动生成。

6.3 前言

6.3.1 前言为必备要素，用来给出诸如标准起草的依据和目的、与其他标准的关系等信息。前言不应

包含要求、指示、推荐或允许型条款，也不应使用图、表或数学公式等表述形式。前言不应给出章编号

且不分条。

6.3.2 前言应视情况从下列事项中进行选择，并依次进行编写：

a） 标准起草的依据和目的（必备事项）；

b） 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关系；

c） 标准的主要内容（必备事项）；

d） 标准与代替标准的关系；

e） 标准与国际标准化文件关系的说明；

f） 标准涉及的附录；

一级：13 环境、健康保护、安全

二级：13.020 环境保护

三级：13.020.40 污染、污染控制与保护

一个完整的分类表述为：ICS 13.020.40

一级：Z为环境保护

二级：Z 50为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一个完整的分类表述为：CCS Z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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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标准组织制订司局（必备事项）；

h）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必备事项）；

i） 标准批准日期（必备事项）；

j） 标准实施日期（必备事项）；

k） 标准解释部门（必备事项）；

l） 标准及其所代替或废止的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含标准修改单）。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前言参考格式见附录 B。
6.3.3 标准起草的依据和目的，宜使用下列适当的表述形式：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防治□□□□污

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国家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防治□□□□污

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工作，制定本标准。”（其他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6.3.4 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关系中，需要说明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与其他标准的关系：如果正在起草的标准与其他标准有关系，如几个标准构成了支撑某项工作、

某个事项的标准体系，那么可以在前言中说明本标准与其他标准之间的关系（见示例 1）；

——分为部分的标准需要说明的内容：如果正在起草的标准是分部分标准的某一部分，应说明其所

处的部分，并列出所有已经发布的部分的名称（见示例 2）。

示例 1：

示例 2：

6.3.5 标准的主要内容的表述形式为：“本标准规定了……。”

6.3.6 标准与代替标准的关系中，应给出被代替、废止的所有标准的编号和名称（含标准修改单），

并列出与前一版本相比的主要技术变化。主要技术变化通常采用以下 3种表述形式：

——“增加了……”；

——“更改了……”；

——“删除了……”。

注：如果标准是首次发布，需给出“本标准为首次发布”的说明。

6.3.7 如果所编制的标准与国际标准化文件存在着一致性对应关系（等同、修改或非等效），应按照

GB/T 1.2的有关规定陈述相关信息，给出标准与国际标准化文件关系的说明。

6.3.8 如果所编制的标准包含附录，应写明各附录的作用，即“规范性”或“资料性”。

本标准是 HJ XXXX—2019《□□□□□技术规范》的第 5部分，HJ XXXX—201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

——第 3部分：□□□□□；

——第 4部分：□□□□□；

——第 5部分：□□□□□。

本标准与以下标准同属 XX系列标准：

《□□□□□技术导则》（HJ□□□□—2019）；

《□□□□□技术导则》（HJ□□□□—2019）；

《□□□□□技术导则》（HJ□□□□—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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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标准组织制订司局的表述形式为：“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司组织制订。”

6.3.10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的表述形式为：“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6.3.11 标准批准日期的表述形式为：“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 20□□年□□月□□日批准。”

6.3.12 标准实施日期的表述形式为：“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6.3.13 标准解释部门的表述形式为：“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6.3.14 标准及其所代替或废止的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含标准修改单），可根据标准的具体情况，

采用不同的表述形式：

——从标准首次发布一直到当前版本，仅对该标准进行修订，可采用示例 1的表述形式；

——从标准首次发布一直到当前版本，仅对该标准发布修改单，可采用示例 2的表述形式；

——从标准首次发布一直到当前版本，既对该标准进行了修订，也对该标准发布了修改单，可采用

示例 3的表述形式；

——标准在历次修订的过程中，有时将其他标准并入，有时又将标准分为部分，可采用示例 4或示

例 5的表述形式；

——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标准的顺序号发生改变，需要给出被代替标准的编号并说明其历次版本的

编号情况，具体表述可采用示例 6的表述形式。

示例 1：

示例 2：

示例 3：

示例 4：

示例 5：

示例 6：

6.4 标准名称

6.4.1 标准名称为必备要素。标准名称是对标准所覆盖的主题的清晰、简明的描述。标准名称的表述

应使得某标准易于与其他标准相区分。

6.4.2 标准名称应由尽可能短的几种元素组成，其顺序由一般到特殊。所使用的元素应不多于以下三种：

a） 引导元素：为可选元素，表示标准所属的环境领域；

本标准于 1995年首次发布，2008年第一次修订，2017年第二次修订，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本标准于 2005年首次发布；2018年第一次修订时，将 HJ/T 241—2005《确定压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加载减速

法排气烟度排放限值的原则和方法》并入；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本标准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HBC 16—2003；

——HJ/T 296—2006。

本标准于 1995年首次发布，2018年第一次修正，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于 1995年首次发布，2008年第一次修正，2010年第一次修订，2015年第二次修正，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本标准于 2001年首次发布；2008年第一次修订时分为部分出版，本标准对应 HJ 77.1—2008《水质 二噁英类

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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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体元素：为必备元素，表示上述领域内标准所涉及的标准化对象；

c） 补充元素：为可选元素，表示上述标准化对象的特殊方面，或者给出某标准与其他标准，或分

为若干部分的标准的各部分之间的区别信息。

6.4.3 如果省略引导元素会导致主体元素所表示的标准化对象不明确，那么标准名称中应有引导元素。

如果主体元素（或者同补充元素一起）能确切地表示标准所涉及的标准化对象，那么标准名称中应省略

引导因素。

示例 1：

正确：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固体废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错误：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示例 2：

正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

错误：环境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

示例 3：

正确：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储油库、加油站

错误：环境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储油库、加油站

6.4.4 如果标准只包含主体元素所表示的标准化对象的：

a） 一个或两个方面，那么标准名称中应有补充要素，以便指出所涉及的具体方面；

b）两个以上但不是全部方面，那么在标准名称的补充元素中应由一般性的词语（例如技术规范等）

来概括这些方面，而不必一一列举；

c） 所有必要的方面，并且是与该标准化对象相关的唯一现行标准，那么标准名称中应省略补充元

素。

示例 1：

正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生态系统 第 1部分：农田生态系统

错误：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生态系统

示例 2：

正确：土壤环境 词汇

错误：土壤环境 词汇 一般术语和定义、土壤描述、土壤采样、土壤监测与评估、土壤修复与风险管控、土壤生

态毒理

6.4.5 标准类别确定与命名方式。各类生态环境标准的标准名称中应含有表示标准类型的词语，所用

词语宜从表 3中选取。标准名称不应包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词语。

a）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应列为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

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三类标准之一的，名称中应分别含有“质量标准”“风险管控标准”和“排放标准”
的表述，同时应含有适用的环境介质或管控对象的表述。

b） 生态环境监测标准按作用定位分为生态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生态

环境标准样品、生态环境监测仪器及系统技术要求，具体按照《生态环境监测标准命名规则》进行命名。

c） 生态环境基础标准包括生态环境标准制订技术导则和其他生态环境基础标准（术语、符号、编

码等），前者的名称中应含有“制订技术导则”的表述，后者应含有“术语”“符号”“编码”等表述。

d） 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的命名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法律法规已对标准类别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命名。如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主要规定行为或过程的技术要求、约束力相对较强的标准，以规范/规定/准则命名。如环境质

量评价技术规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规范、放射性辐射

环境保护规定/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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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规定指导性要求的标准，以导则/指南命名。导则多用于程序、原则、方法等指导，如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指南多用于具体的技术、参数等指导，如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主要规定产品、设备等的环保性能指标要求的标准，以技术要求命名。如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

求。

表 3 标准名称中表示标准类型的词语

标准类型 标准名称中的词语 英文译名

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 quality standard

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 风险管控标准 risk control standard

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污染控制标准、排

放控制标准、限值及测量方法、

控制要求及测量方法等

pollutant emission standard, standard for pollution

control, discharge and control standard, limit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生态环境监测标准

监测技术规范、……的测定、

标准样品、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监测技术指南等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 monitoring,

determination of ……, GSB,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test procedures, monitoring technology guidelines

生态环境基础标准

技术导则、技术指南、术语、

词汇、符号、图形符号、标志、

分类、编码等

technical guideline, technical guidance, terminology,

vocabulary, symbol, graphics symbol, labeling,

classification,code

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技术指南、技术导则、技术规

范等

technical guidance, technical guidelin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6.5 适用范围

6.5.1 适用范围为必备要素，用来概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和适用界限。必要时，适用范围宜指出那

些通常被认为标准可能覆盖，但实际上并不涉及的内容。分为部分的标准的各个部分，其适用范围只应

界定各自部分的主要技术内容和适用界限。该要素应设置为标准的第 1章。

6.5.2 适用范围应表述为一系列事实的陈述，使用陈述型条款，不应包含要求、指示、推荐和允许型

条款。

6.5.3 适用范围的表述通常采用下列表述形式：

——“本标准规定了……”；

——“本标准适用于……”；

——“本标准不适用于……”；

——“……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6.6 规范性引用文件

6.6.1 界定和构成

规范性引用文件为必备要素，用来列出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由引导语和文件清单构成。该要

素应设置为标准的第 2章，且不应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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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引导语

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应由以下引导语引出：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注：对于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如果最新版本未包含所引用的内容，那么包含了所引用内容的最后版本适用。

如果不存在规范性引用文件，应在章标题下给出以下说明：

“本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6.6.3 文件清单

6.6.3.1 文件清单中应列出该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所有文件，列出的文件之前不给出序号。

根据标准中引用文件的具体情况，文件清单中应选择列出下列相应的内容：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给出“文件编号、顺序号及发布年份号和/或月份号”以及“文件名称”；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给出“文件代号、顺序号”以及“文件名称”；

——不注日期引用文件的所有部分，给出“文件代号、顺序号”和“（所有部分）”以及文件名称

中的相同部分；

——引用国际文件、国外其他出版物，给出“文件编号”或“文件代号、顺序号”以及“原文名称

的中文译名”，并在其后的圆括号中给出原文名称。

当连续引用同一标准中的几个部分时，应将每个部分的编号一一列出。如当引用 HJ 442中的第 5
至第 7部分时，不可只写 HJ 442.5～HJ 442.7，而应写成 HJ 442.5、HJ 442.6和 HJ 442.7。

列出标准化文件之外的其他引用文件和信息资源（印刷的、电子的或其他方式的），应遵守

GB/T 7714确定的相关规则。

6.6.3.2 注日期引用意味着被引用文件的指定版适用。凡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接受被引用文件将来的所

有变化，或者提及了被引用文件中的具体章、条、图、表或附录的编号，均应注日期。

注日期引用的表述应指明年份。具体表述时应提及文件编号，包括“文件代号、顺序号及发布年份

号”，当引用同一个日历年发布不止一个版本的文件时，应指明年份和月份；当引用了文件具体内容时

应提及内容编号。

示例：

注：对于注日期引用，如果随后发布了被引用文件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并且经过评估认为有必要更新原引用的文件，

那么可通过发布标准修改单的形式更新引用文件的修改单或修订版。

6.6.3.3 不注日期引用意味着被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只有能够接受所引

用内容将来的所有变化（尤其对于规范性引用），并且引用了完整的文件，或者未提及被引用文件具体

内容的编号，才可不注日期。

不注日期引用的表述不应指明年份。具体表述时只应提及“文件代号和顺序号”，当引用一个文件

的所有部分时，应在文件顺序号之后标明“（所有部分）”。

示例：

“……按 GB×××××—2011描述的……”（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

“……履行 GB/T××××—1997第 3章确立的……”（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章）

“……按照 GB/T××××.4—1996中 5.2规定的……”（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条）

“……遵守 GB/T××××—2000中 4.1第二段规定的要求……”（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段）

“……符合 GB/T××××—2013中 6.3列项的第二项规定的……”（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列项）

“……使用 GB/T××××—2013表 1中界定的符号……”（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表）

“……按照 GB/T××××确定的……。”

“……符合 GB/T××××（所有部分）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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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注日期引用属于需要引用被引用文件的具体内容，但未提及具体内容编号的情况，可在脚注

中提及所涉及的现行文件的章、条、图、表或附录的编号。

6.6.3.3 文件清单中引用文件的排列顺序为：国家标准（先 GB、后 GB/T）、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有关规范性文件、国际标准（ISO、ISO/IEC或 IEC 发布的标准）、其他国际标准、其他文献（先国内

文献、后国际文献）。其中，国家标准、ISO、ISO/IEC或 IEC发布的国际标准按标准顺序号排列；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其他国际标准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和/或阿拉伯数字的顺序排列，再按标准顺

序号排列；其他文献先按文献性质排列，再按发布时间排列。

示例：

6.7 术语和定义

6.7.1 界定和构成

术语和定义为必备要素，用来界定为理解标准中某些术语所必需的定义，由引导语和术语条目构成。

该要素应设置为标准的第 3章，必要时可以细分为条，每条应给出条标题。

6.7.2 引导语

术语条目应分别由下列适当的引导语引出：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如果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应在该章标题下给出以下说明：

“本标准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6.7.3 术语条目

每个术语条目应至少包括四项内容：条目编号、术语、英文对应词、定义。根据需要还可增加来源

等其他内容。

注：术语的条目编号不是条编号。

按照包含的具体内容，术语条目应依次给出：

a） 条目编号：在章条编号之后，使用下脚点阿拉伯数字的形式，只有一个术语条目也应编号；

b） 术语；

c） 英文对应词：除了专用名词外，全部使用小写字母，动词为原形；

GB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CJJ 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1263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NY/T 1220.1 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第 1部分∶工艺设计

ISO 80000（所有部分） 量和单位（Quantities and units）

IEC 80000（所有部分） 量和单位（Quantities and units）

电解锰行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150 号）

电解锰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试行）（原环境保护部 公告 2014 年 第 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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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符号：如果来自于国际权威组织，宜在该符号后同一行的方括号中标出该组织名称或缩略语；

e） 术语的定义：符合 6.7.4给出的基本原则；

f） 概念的其他表述形式（如图、数学公式等）；

g） 示例；

h） 注；

i） 来源等。

术语条目不应编排成表的形式，它的任何内容均不应插入脚注。

6.7.4 编写定义的基本原则

每个术语应有相应的定义，编写定义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首先要考虑引用相应术语标准、通用标准或最新发布标准中的定义，如果相关标准中的定义不

完全适用也可在已有定义的基础上做适当修改后给出定义。在相关标准中没有适用的定义时，

可考虑给出新的定义。这种情况下，通常是针对术语在标准中涉及的特定领域进行定义；

——定义应使用陈述型条款，既不应包含要求型条款，也不应写成要求的形式；

——附加的信息应以示例或在注中给出；

——适用于量的单位的信息应在注中给出；

——定义不应采用“用于描述……的术语”或“表示……的术语”的说明性形式；

——定义的表述应能在上下文中代替其术语，不可采用“[术语]是……”的形式，或“[术语]是

指……”的形式，而应直接表述概念；

——定义不应以专指性的词语开始，如“这个”“该”“一个”等；

——应界定表示一般概念的术语，而不界定表示具体概念的组合术语。

6.7.5 来源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确有必要抄录其他文件中的少量术语条目，应在抄录的术语条目之下准确地标

明来源（见示例 1）。具体方法为：在方括号中写明“来源：文件编号，条目编号”。

示例：

6.8 符号和缩略语

6.8.1 界定和构成

符号和缩略语为可选要素，用来给出为理解标准所必需的、标准中使用的符号和缩略语的说明或定

义，由引导语和带有说明的符号和/或缩略语清单构成。该要素宜设置为标准的第 4 章，必要时可以细

分为条，每条应给出条标题。

根据具体情况，该要素的标题可设置为“符号”“缩略语”或“符号和缩略语”。根据标准编写的

需要，该要素还可并入“术语和定义”（见 6.7），这时可将术语、符号和缩略语放在一个综合标题下。

3.1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物。

在表征 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 TVOC表示）、非

甲烷总烃（以 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来源：GB 37822—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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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引导语

符号和/或缩略语清单应分别由下列适当的引导语引出：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下列符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6.8.3 清单和说明

无论该要素是否分条，清单中的符号和缩略语之前均不给出序号，且宜按照下列规则以字母顺序列

出：

a） 大写拉丁字母置于小写拉丁字母之前（A、a、B、b等）；

b） 无角标的字母置于有角标的字母之前，有字母角标的字母置于有数字角标的字母之前（B、b、
C、Cm、C2、c、d、dext、dint、d1等）；

c） 希腊字母置于拉丁字母之后（Z、z、A、α、B、β、…、Λ、λ等）；

d） 其他特殊符号置于最后。

符号和缩略语的说明或定义宜使用陈述型条款，不应包含要求和推荐性条款。

6.9 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

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是可选要素。总体原则用来规定为达到编制目的需要依据的方向性的总框

架或准则。标准中随后各要素中的条款或者需要符合或者具体落实这些原则，从而实现标准编制目的。

总体要求用来规定涉及整个标准或随后多个要素均需要规定的要求。

标准中如果涉及了总体原则/总则/原则，或总体要求的内容，宜设置总体原则/总则/原则，或总体

要求。

总体原则/总则/原则应适用陈述或推荐型条款，不应包含要求型条款。总体要求应使用要求型条款。

6.10 核心技术要素

核心技术要素是必备要素，是各类生态环境标准的标志性的要素。标准类型不同，其核心技术要素

就会不同，表述核心要素使用的条款类型也会不同。

在编写各类生态环境标准核心技术要素时，应符合相应类别生态环境标准制订技术导则和《生态环

境标准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并采用生态环境基础标准规定的通用术语、图形符号、编码和代号（代

码）编制规则等，做到标准内容衔接、体系协调、格式规范。

各类生态环境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以及所使用的条款类型参见附录 C。

6.11 其他技术要素

其他技术要素为可选要素，可根据各类标准的具体情况设置。如可在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中

设置干扰和消除、不确定度、检测报告、废物处置等要素。

6.12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为可选要素，用来列出标准中资料性引用的文件清单，以及其他信息资源清单，例如起草

标准时参考过的文件，以供参阅。

如果需要设置参考文献，应置于最后一个附录之后。标准中有资料性引用的文件，应设置该要素。

该要素不应分条，列出的清单可以通过描述性的标题进行分组，标题不应编号。

参考文献可包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过的文件和被资料性引用的所有文件。其中，资料性引用文件



HJ 565—202□

17

可包括：

——条文中资料性提及的文件，例如“见 XXXX”“参见 XXXXX”；

——条文中的注、图注、表注中提及的文件；

——资料性附录提及的文件；

——示例所使用或提及的文件；

——“术语和定义”一章中术语的来源；

——摘抄形式引用时，被抄录的文件。

文献清单中每个参考文献前应在方括号中给出序号。清单中所列的内容（含在线文献）及排列顺序

均应符合 6.6.3的相关规定，其中列出的国际文件、国外文件不必给出中文译名。

6.13 索引

索引为可选要素，用来给出通过关键词检索文件内容的途径。如果需要设置索引，则应作为标准的

最后一个要素。术语标准应设置术语的汉语拼音索引，符号标准宜建立索引。

索引由索引项形成的索引列表构成。索引项以标准中的“关键词”作为索引标目，同时给出标准的

规范性要素中对应的章、条、附录和/或图、表的编号。索引项通常以关键词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

为了便于检索可在关键词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相同的索引项之上标出相应的字母。

电子文本的索引宜自动生成。

6.14 其他

本标准未规定的内容，可参照 GB/T 1.1中要素的编写的相关要求执行。

7 要素的表述

7.1 条款

条款类型分为：要求、指示、推荐、允许和陈述。条款可包含在规范性要素的条文，图表脚注、图

与图题之间的段或表内的段中。

条款类型的表述应符合附录 D的规定，并使用附录 D中各表左侧栏中规定的表述形式，只有在特

殊情况下由于语言的原因不能使用左侧栏中给出的表述形式时，才能使用对应的等效表述。

7.2 附加信息

附加信息的表述形式包括：示例、注、脚注、图表脚注，以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中的文件清单和信息资源清单、“目次”中的目次列表和“索引”中的索引列表等。除了图表脚注之外，

它们宜表述为对事实的陈述，不应包含要求或指示型条款，也不应包括推荐或允许型条款。

7.3 通用内容

通用内容不宜分散在标准的各处，而应相对集中表述。标准中某章/条的通用内容宜作为该章/条中

最前面的一条。根据具体的内容，可用“通用要求”“通则”“概述”作为条标题。

通用要求用来规定某章/条中涉及多条的要求，均应使用要求型条款。

通则用来规定与某章/条的共性内容相关的或涉及多条的内容，使用的条款中应至少包含要求型条

款，还可包含其他类型的条款。

概述用来给出与某章/条内容相关的陈述或说明，应使用陈述型条款，不应包含要求、指示或推荐

型条款。除非确有必要，通常不设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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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条文

7.4.1 通则

7.4.1.1 编写条文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条文中的文字应使用规范汉字，标点符号的使用应符合 7.4.2的规定；

——数和数值的使用应符合 7.4.3的规定；

——量、单位和符号的使用应符合 7.4.4的规定；

——尺寸和公差的使用应符合 7.4.5的规定；

——全称、简称和缩略语的使用应符合 7.4.6的规定。

7.4.1.2 常用词的使用要求如下：

——“遵守”和“符合”用于不同的情形的表述。需要“人”做到的用“遵守”，需要“物”达到

的用“符合”；

——“尽可能”“尽量”“考虑”（“优先考虑”“充分考虑”）以及“避免”“慎重”等词语不

应与“应”一起使用表示要求，建议与“宜”一起使用表示推荐；

——“通常”“一般”“原则上”不应与“应”“不应”一起使用表示要求，可与“宜”“不宜”

一起使用表示推荐；

——可使用“……情况下应……”“只有/仅在……时，才应……”“根据……情况，应……”“除

非……特殊情况，不应……”等表示有前提条件的要求。前提条件应清楚、明确。

7.4.2 标点符号

7.4.2.1 标点符号的使用符合 GB/T 15834的规定。

7.4.2.2 条文中使用的标点符号遵守以下规则：

——句号、问号、逗号、顿号、分号和冒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居左偏下，不出现在一行之首；

——引号、括号、书名号的前一半不出现在行末，后一半不出现在行首；

——破折号和省略号占两个字的位置，中间不能断开，连接号和间隔号占一个字的位置，这 4 种符

号上下居中；

——句号应采用“。”，不采用“.”；范围号应采用“～”，不采用“—”；

——“注”中或公式的“式中”，其中间注释结束后加分号，最后注释结束后加句号。图名、表名、

公式、表栏标题，不宜用标点符号；表中文字使用标点符号，最末一句不用句号；

——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

的引号之间或并列的书名号之间（如引语或书名号之后还有括注），宜用顿号。

7.4.3 数和数值

7.4.3.1 数

数字的用法应符合 GB/T 15835的规定。其中：

——小数与小数点：小数点符号为圆点（.）。小于“1”的数值写成小数形式时，应在小数点符号

前加上“0”，例如 0.001；
——数的分节：任何数均应从小数点符号，向左或向右每 3位数字一组，组间空 1/4汉字的间隙，

但表示年号的四位数除外（见示例 1）；

——乘号的使用：符号叉（×）应该用于表示以小数形式写作的数和数值的乘积（见示例 2）、向

量积和笛卡尔积；符号居中圆点（·）应该用于表示向量的无向积和类似的情况，还可用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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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标量的乘积以及组合单位（见示例 3）。在一些情况下，乘号可以省略（见示例 4）。

示例 1：

234 562.356 6，但年号为 2006年。

示例 2:

l=2.5×103m

示例 3：

rad·m2/kg

示例 4：

4c-5d，3ln2

7.4.3.2 物理量的数值

表示物理量的值，应使用后跟法定计量单位符号的阿拉伯数字。

示例：

“300 g”“20 ℃”等。

7.4.4 量、单位和符号

7.4.4.1 一般要求

编制标准时应按照 GB 3100、GB/T 3101、GB/T 3102（所有部分）给出的量、单位及其符号的一般

规定执行。

7.4.4.2 量及其符号

编制标准涉及量名称时，有专门名称者，应使用国标最新版中推荐使用的名称；没有专门名称者，

应本着科学、简明、通俗的命名原则，可参照 GB/T 3101进行命名。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见附录 E。
标准中应使用现行规范的量的名称和符号，而不应使用已弃用或废止的量的名称和符号。表 4给出

了量名称的一些用法。

表 4 量名称用法举例

不规范的或应废除的量名称 规范的量名称或注释

百分浓度 含义不确切。应根据所表示的量改为“质量分数，w”，或“体

积分数，”，或“摩尔分数，x”
分子量（原子量） 无单位的改为“相对分子（原子）质量”，其单位为 1；有单

位的改为“分子（原子）质量”，其单位为 kg，常用 u，不用

Da（道尔顿）

比热 比热容，质量热容，单位为 J/（kg·K）
比重 有单位的为体积质量或［质量］密度，无单位的为相对体积

质量或相对［质量］密度。“比重”一词不再使用

定容比热容，定容质量热容 比定容热容，质量定容热容

定压比热容，恒压热容，定压质量热容 比定压热容，质量定压热容

电流强度 电流，单位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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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量名称用法举例（续）

不规范的或应废除的量名称 规范的量名称或注释

发光率 发亮度（简称“亮度”）

光能 光量

光强度 发光强度

光通 光通量

克分子吸收系数 摩尔吸收系数

克分子量，克原子量 摩尔质量

克分子体积 摩尔体积

克分子百分数，摩尔百分浓度 摩尔分数

克分子浓度，体积克分子浓度，摩尔浓度，当量浓度 物质的量浓度，浓度，单位为 mol/m3，常用 mol/L
摩尔数，克原子数，克分子数，克离子数，克当量 物质的量

绝对温度 热力学温度

绝对零度 0 K，零开［尔文］

马力（量） 功率

热功当量 过去用 Cal或 cal表示热，J表示功，现 Cal和 cal已废除，故

这里的概念已不存在

体积百分浓度，体积百分比浓度 体积分数

重量浓度，浓度（单位为 mg/L） 质量浓度

重量克分子浓度 质量摩尔浓度

重量百分浓度，质量百分比浓度 质量分数

周波 频率

年数，月数，天数，时数，分数 时间

公里数，米数 长度

方数，立方数 体积

放射性强度，放射性 ［放射性］活度，单位为 Bq
含量 “含量”泛指混合物中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定性概念，不

是一个物理量。在定性表述文字中可继续使用。定量表述时，

应根据这个词所指的量（如质量浓度、浓度、质量分数、摩尔

分数、体积分数等）将其改为所指的量名称或其符号

注 1：在定量表述“浓度”时，要正确区分“浓度（物质的量浓度）”、“质量浓度”、“质量分数”、“体积分

数”、“摩尔分数”所表达的量的含义，并使用相对应的量符号（浓度—c、质量浓度—，质量分数—w、
体积分数—、摩尔分数—χ）和量单位。

注 2：量的符号可以借助辅助符号，以下标、上标、顶标、底标、侧标符号和/或其他说明性标记来表示不同的量

或同一个量的不同状态。一般将物质名称或化学式、状态、条件等置于符号后的括号中。例如：“标准摩尔

定压热容”的符号是“ ,mpC
 （H2O，g，298.15K）”，“硫酸铜的质量浓度”的符号是(CuSO4)或CuSO4。

量的符号使用时遵守以下规则：

a） 一般不应将元素符号、化学式作为量符号使用。例如：盐酸的质量不应写成 HCl=6  kg，而应

写成 m(HCl)=6  kg；铜的质量分数不应写成 Cu%=87.89%，而应写成 w(Cu)=87.89%；盐酸的浓

度应写成 c(HCl)=5  mol/L，在化学中也写成[HCl]=5  mol/L，氢离子浓度应写成 c(H+)，在化学中

也写成[H+]；
b） 一般不应用量的英文名称的缩写字母组合作为量的符号。但是，如遇到用缩写字母组合作为

“量符号”而又无合适的符号可替代时，如 COD、BOD等，可以使用，但必须用正体，以表

明它们是物理量英文名称的缩写；

c） 量的符号一般为单个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量的符号一般使用斜体字母，只有 pH等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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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例外。

7.4.4.3 单位及其符号

标准中应使用 GB 3100、GB/T 3101、GB/T 3102（所有部分）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我国现行的法

定计量单位由三部分组成（见表 5）：

——国际单位制（SI）的基本单位（简称“SI基本单位”）；

——包括 SI辅助单位在内的具有专门名称的 SI导出单位和由于人类健康安全防护上的需要而确定

的具有专门名称的 SI导出单位（简称“SI导出单位”）；

——可与 SI单位并用的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简称“非 SI法定单位”）。

表 5 我国现行法定计量单位组成

单位结构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换算关系和说明

SI

基

本

单

位

长度

质量 a

时间

电流

热力学温度

物质的量

发光强度

米

千克（公斤）b

秒

安[培]c

开[尔文]

摩[尔]

坎[德拉]

m

kg

s

A

K

mol

cd

SI

导

出

单

位

[平面]c角

立体角

频率

力

压力，压强，应力

能[量]，功，热量

功率，辐[射能]通量

电荷[量]

电压，电动势，电位，（电势）

电容

电阻

电导

磁通[量]

磁通［量］密度，磁感应强度

电感

摄氏温度

光通量

[光]照度

[放射性]活度

吸收剂量，比授[予]能，比释动

能

剂量当量

弧度

球面度

赫[兹]

牛[顿]

帕[斯卡]

焦[耳]

瓦[特]

库[仑]

伏[特]

法[拉]

欧[姆]

西[门子]

韦[伯]

特[斯拉]

亨[利]

摄氏度

流[明]

勒[克斯]

贝可[勒尔]

戈[瑞]

希[沃特]

rad

sr

Hz

N

Pa

J

W

C

V

F



S

Wb

T

H

℃

lm

lx

Bq

Gy

Sv

1 rad=1 m/m=1

1 sr=1 m2/m2=1

1 Hz=1 s1

1 N=1 kg·m/s2

1 Pa=1 N/m2

1 J=1N·m

1W=1 J/s

1 C=1 A·s

1 V=1W/A

1 F=1 C/V

1 =1 V/A

1 S=1Ω1

1 Wb=1 V·s

1 T=1 Wb/m2

1 H=1 Wb/A

1℃=1 K

1 lm=1 cd·sr

1 lx=1 lm/m2

1 Bq=1 s1

1 Gy=1 J/kg

1 Sv=1 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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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国现行法定计量单位组成（续）

单位结构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换算关系和说明

可与 SI单
位并用的

我国法定

计量单位

时间

[平面]角 d

质量

体积

旋转速度

长度

速度

能

级差

线密度

面积

分

[小]时
日，（天）

度

[角]分
[角]秒
吨

原子质量单位

升

转每分

海里

节

电子伏

分贝

特[克斯]
公顷 e

min
h
d
°



t
u
L，（l）
r/min
n mile
kn

eV
dB
tex
hm2

1 min=60 s
1 h=60 min=3 600 s
1 d=24 h=86 400 s
1°=60=（/180）rad（为圆周率）

1=60=（1/60）°=（/10 800）rad
1=（1/60）=（/648 000）rad
1 t=103 kg
1 u≈1.660 540×1027 kg
1 L=1 dm3=103 m3

1 r/min=（1/60）s1

1 n mile=1 852 m（只用于航行）

1 kn=1 n mile/h=1 852/3 600 m/s（只

用于航行）

1 eV≈1.602 177×1019J

1 tex=106 kg/m
1 hm2=104 m2

注：本表依据 GB 3100—1993表 1～表 3及表 5合成。
a 人民生活和贸易中，质量习惯称为重量。
b 圆括号中的名称，是它前面的名称的同义词。
c 无方括号的量的名称和单位名称均为全称。方括号中的字，在不致引起混淆、误解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去掉方

括号中的字，即为其名称的简称。单位名称的简称可作为单位的中文符号。
d 平面角单位度、分、秒的符号，在组合单位中应采用（°）、（）、（）的形式。例如，不用°/s而用（°）/s。
e 公顷的国际通用符号为 ha。

单位及符号使用时遵守以下规则：

a） “无量纲量”的正确表述为“量纲一的量”。

b） 不应使用非标准化的缩略语表示单位，例如：“sec”（代替秒的“s”），“mins”（代替分

的“min”），“hrs”（代替小时的“h”），“y”或“year”（代替年的“a”），“cc”（代

替毫升的“ml”），“lit”（代替升的“L”），“amps”（代替安培的“A”），“rpm”（代

替转每分的“r/min”），“amu”（代替原子质量的“u”）等。

c） 不应通过增加下标或其他信息修改标准化的单位符号。例如：“Umax=500 V”而不写作“U=
500 Vmax”；LAeq=60 dB而不写作 Leq=60 dB(A)或 LAeq=60 dB(A)；“质量分数为 5%”而不写

作“5%（m/m）”；“体积分数为 7%”而不写作“7%（V/V）”。

d） 不应将信息与单位符号相混。例如：“含水量 20 ml/kg”而不写作“20 ml H2O/kg”或“20 ml
水/kg”；“含碳量 20 mg/kg”而不写作“20 mg C/kg”或“20 mg 碳/kg”；土壤中氮的质量

分数单位“g/kg”不准许写作“g N/kg土”。

e） 不应使用诸如“ppm”、“pphm”和“ppb”之类的缩略语。这些缩略语在不同的语种中含义

不同，可能会产生混淆。它们只代替数字，所以用数字表示则更清楚。例如：“质量分数为

4.2 g/g”或“质量分数为 4.2106”，而不应写作“质量分数为 4.2 ppm”，更不准许写作“浓

度为 4.2 ppm；“体积分数为 3.6 l/L”或“体积分数为 3.6106”，而不应写作“浓度为 3.6 ppm”。

f） 两个或更多的物理量不能相加或相减，除非它们属于相互可比较的同一类量。因此，诸如

230V5%这种表示相对误差的方法不符合代数学的基本规则。可用下述表示方法代替：“230
（15%）V”、“230（10.05）V”或“230V，具有5%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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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单位符号应为正体，量的符号应为斜体，表示数值的符号应与表示对应量的符号不同。

7.4.5 尺寸和公差

7.4.5.1 尺寸

每个尺寸的量值均应包含“数值和单位”。带有相同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时，每个数值后面都应标

注单位的符号。

示例：80 mm×25 mm×50 mm [不写作 80×25×50 mm或（80×25×50）mm]

7.4.5.2 公差

公差应以无歧义的方式表示，通常使用最大值、最小值、带有公差的值（见示例 1～示例 3）或量

的范围值（见示例 4、示例 5）表示。

示例 1：80 µF ± 2 µF或（80 ± 2）µF（不写作 80 ± 2 µF）

示例 2： mm（不写作 mm）

示例 3： μm
示例 4：10 kPa～12 kPa（不写作 10～12 kPa）

示例 5：0℃～10℃（不写作 0～10℃）

7.4.5.3 百分率的公差

为了避免误解，百分率的公差应以正确的数学形式表示（见示例 1、示例 2）。

示例 1：用“50%～60%”表示范围。

示例 2：用“（60±2）%”表示带有公差的值（不写作“60±2%”或“60%±2%”的形式）。

7.4.5.4 平面角

平面角宜用单位度（°）表示，例如，写作 17.25°（不写作 17°15′）。

7.4.5.5 参数范围的数值

符号“～”表示量值范围。参数范围的数值应表述为：

——10%～15%（不写作 10～15%）；

——1.1×105～1.3×105（不写作 1.1～1.3×105）；

——18°～25°30′（不写作 18～25°30′）；

——0℃～20℃（不写作 0～20℃）

7.4.6 全称、简称和缩略语

7.4.6.1 标准中应仅使用组织机构正在使用的全程和简称（或原文缩写）。

7.4.6.2 如果在标准中某个词语或短语需要使用简称，那么在正文中第一次使用该词语或短语时，应

在其后的圆括号中给出简称，以后则应使用该简称。

7.4.6.3 如果标准中未给出缩略语清单，但需要使用拉丁字母组成的缩略语，那么在正文中第一次使

用时，应给出缩略语对应的中文词语或解释，并将缩略语置于其后的圆括号中，以后则应使用缩略语。

拉丁字母组成的缩略语的使用宜慎重，只有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才可使用。

缩略语宜由大写拉丁字母组成，每个字母后面没有下脚点（例如 DNA）。由于历史或技术原则，

个别情况下约定俗成的缩略语可使用不同的方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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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附录

7.5.1 附录用来承接和安置不便在正文中表述的内容，它的设置可以使标准的结构更加平衡。当正文

规范性要素中的某些内容过长或属于附加条款，可以将一些细节或附加条款移出，形成规范性附录；当

标准中的示例、信息说明或数据等过多，可以将其移出，形成资料性附录。

7.5.2 规范性附录给出正文的补充或附加条款；资料性附录给出有助于理解或使用标准的附加信息。

附录的规范性或资料性作用应在目次中和附录编号之下标明，见示例 1和示例 2。

示例 1：

示例 2：

7.5.3 附录应位于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每个附录均应在正文或前言的相关条文中明确提及。附

录的顺序应按条文中提及附录的先后次序编排，而不以附录的性质而定。每个附录均应有附录编号。附

录编号由“附录”和随后表明顺序的大写拉丁文字母组成，字母从 A开始，例如“附录 A”“附录 B”
等。只有一个附录时，仍应给出附录编号“附录 A”。附录编号下方应标明附录的作用——即“（规范

性）”或“（资料性）”，再下方为附录标题。

7.5.4 附录可以分为条，条还可以细分。每个附录中的条、图、表和数学公式的编号均应重新从 1开
始，应在阿拉伯数字编号之前加上表明附录顺序的大写拉丁字母，字母后跟下脚点。例如附录 A中的

条用“A.1”“A.1.1”“A.1.2”……“A.2”……表示；图用“图 A.1”“图 A.2”……表示；表用“表

A.1”“表 A.2”……表示；数学公式用“（A.1）”“（A.2）”……表示。

7.5.5 附录中不准许设置“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等内容。

7.5.6 将正文的内容移到附录之处时应通过使用适当的表述形式予以指明，同时提及该附录的编号。

规范性附录在条文中提及时的措辞方式为“……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资料性附录在条文中提及时的

措辞方式为“……见附录 B”。

7.6 图

7.6.1 如果用图提供信息更有利于标准的理解，则宜使用图。如果图不可能使用线图来表示，可使用

图片或其他媒介。在将标准内容图形化之处应通过使用适当的表述形式予以指明，同时提及该图的图编

号。

7.6.2 每幅图均应有编号。图的编号由“图”和从 1 开始的阿拉伯数字组成，例如“图 1”“图 2”
等。图的编号应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并与章、条和表的编号无关。只有一幅图时，仍应标为“图

1”。附录中图的编号见 7.5.4。
7.6.3 每幅图宜有图题，并置于图的编号之后。标准中的图有无图题应统一。

目 次

…………

11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10

附录 A（规范性） 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11

附录 B（资料性） 方法的准确度……………………………………………..………………………………………………12

…………

附 录 A

（资料性）

生态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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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图中的说明应位于图题之上，见示例 1和示例 2。如果图中所有量的单位均相同，应在图的右

上方用一句适当的关于单位的陈述（例如“单位为毫米”）表示。在图中应使用标引序号或图脚注代替

文字描述，文字描述的内容在标引序号说明或图脚注中给出。在流程图或示意图中，允许使用文字描述。

图中的注的规定见 7.10，图脚注的规定见 7.11。
示例 1：

示例 2：

7.6.5 标准中宜避免使用分图。只有当图的表示或内容的理解特别需要时（例如各个分图共用诸如“图

题”“标引序号说明”“段”等内容），才能使用分图。

只准许对图作一个层次的细分。分图应使用后带半圆括号的小写拉丁字母编号［例如图 1 可包含分

图 a）、b）等］，不应使用其他形式的编号（例如 1.1、1.2、…,1-1、1-2、…,等）。

如果每个分图中都包含了各自的标引序号说明、图中的注或图脚注，那么应将每个分图调整为单独

单位：mm

1——试验构架；2——样品；3——支架；4——砝码。

图× 高温下压力试验用试验仪器示意图

图

标引序号说明：

1——说明的内容；

2——说明的内容。

注：图注的内容。

a 图脚注的内容。

b 图脚注的内容。

图× 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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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

示例：

7.6.6 当某幅图需要转页接排，随后接排该图的各页上应重复图编号，后接图题（可选）和“（续）”

或“（第#页/共*页）”，其中#为该图当前的页面序数，*是该图所占页面的总数，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使用“（续）”还是使用“（第#页/共*页）”，取决于图转页接排页数的多少。转页接排页数较少，

建议使用“续”；转页接排页数较多，建议使用“（第#页/共*页）”。示例给出了图在转页接排时，

接排的各页图编号及相关内容的各种选择。如果在图的右上方有“关于单位的陈述”，那么续图均应重

复该陈述。

示例：

7.7 表

7.7.1 如果用表提供信息更有利于标准的理解，则宜使用表。在将标准内容表格化之处应通过使用适

当的表述形式予以指明，同时提及该表的表编号。

7.7.2 每个表均应有编号。表的编号由“表”和从 1 开始的阿拉伯数字组成，例如“表 1”“表 2”
等。表的编号应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并与章、条和图的编号无关。只有一个表时，仍应标为“表

1”。附录中表的编号见 7.5.4。
7.7.3 每个表宜有表题，并置于表的编号之后。标准中的表有无表题应统一。

7.7.4 每个表应有表头。表头通常位于表的上方，特殊情况下出于表述的需要，也可位于表的左侧边

图 X（续）

图 X 图题（续）

图 X （第 2页/共 3页）

图 X 图题（第 2页/共 3页）

关于单位的陈述

图 图

a）分图题 b）分图题

标引序号说明：

1——说明的内容；

2——说明的内容。

段（可包含要求）

注：图注的内容。

a 图脚注的内容。

b 图脚注的内容。

图× 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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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表中各栏/行使用的单位不完全相同时，宜将单位符号置于相应的表头中量的名称之下（见示例 1）。
如果表中所有量的单位均相同，应在表的右上方用一句适当的关于单位的陈述（例如“单位：µg/kg”）

代替各栏中的单位符号（见示例 2）。表头中不准许使用斜线（见示例 3）。

示例 1：

化合物名称
加标浓度

μg/kg

实验室内

相对标准偏差

%

实验室间

相对标准偏差

%

重复性限

μg/kg

再现性限

μg/kg

示例 2：

单位：µg/kg

化合物名称 检出限 测定下限

示例 3：

不正确的表头

介质
A B C

正确的表头

化合物名称
介质

A B C

7.7.5 表中的注的规定见 7.10，表脚注的规定见 7.11。
示例：

化合物名称

表× 表题

单位：µg/kg

化合物名称 介质 检出限 测定下限

A 土壤 a 3 12

B 沉积物 b 4 16

段（可包含要求型条款）

注 1：表中的注的内容。

注 2：表中的注的内容。

a 表脚注的内容。

b 表脚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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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 不应将表再细分为分表（例如将“表 2”分为“表 2a”和“表 2b”），也不应表中套表或表中

含有带表头的子表。

7.7.7 一个表宜放置于同一面中。当某个表需要转页接排，随后接排该表的各页上应重复表编号，后

接表题（可选）和“（续）”或“（第#页/共*页）”，其中#为该表当前的页面序数，*是该表所占页

面的总数，均使用阿拉伯数字。使用“（续）”还是使用“（第#页/共*页）”，取决于表转页接排页

数的多少。转页接排页数较少，建议使用“续”；转页接排页数较多，建议使用“（第#页/共*页）”。

示例给出了表在转页接排时，接排的各页表编号及相关内容的各种选择。如果在表的右上方有“关于单

位的陈述”，那么续表均应重复该陈述。

示例：

7.8 数学公式

7.8.1 当需要使用符号表示量之间关系时宜使用数学公式。数学公式通常使用量关系式表示，变量应

由字母符号来代表。除非已经在“符号和缩略语”中列出，否则应在数学公式后用“式中：”引出对字

母符号含义的解释。

7.8.2 一个标准中同一个符号不宜代表不同的量，可用下标区分表示相关概念的符号。

7.8.3 如果为了便于引用，需要对标准中的数学公式进行编号，应使用带圆括号从 1 开始的阿拉

伯数字对数学公式编号。数学公式编号应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并与章、条、图和表的编号无关。

附录中的数学公式编号见 7.5.4。不应将数学公式进一步细分[例如将公式“（2）”分为“（2a）”

和“（2b）”等]。
示例：

7.9 示例

7.9.1 示例属于附加信息，它通过具体的例子帮助更好地理解或使用标准，不应包含要求或对于标准

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息。示例宜置于所涉及的章或条之下。

7.9.2 每个章、条或术语条目中：只有一个示例时，在示例的具体内容之前应标明“示例：”；有多

个示例时，宜标明示例编号，在同一章（未分条）、条或术语条目中示例编号均从“示例 1”开始，即

“示例 1：”“示例 2：”等。

表 X（续）

表 X 表题（续）

表 X （第 2页/共 3页）

表 X 表题（第 2页/共 3页）

环境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浓度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ρ =
W2－W1

V
× 1000 （1）

式中：

ρ——总悬浮颗粒物的浓度，μg/m3；

W1——采样前滤膜的质量，mg；

W2——采样后滤膜的质量，mg；

V——根据相关质量标准或排放标准采用相应状态下的采样体积，m3；

1000——mg与μg质量单位换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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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 示例不宜单独设章或条。如果示例较多或所占篇幅较大，尤其是作为示例的多个图或多个表，

宜以“……示例”为标题形成资料性附录。这种情况下，不宜每个示例、每个图或每个表均各自编为单

独的附录。

7.9.4 如果给出的示例与编排格式有关或者易于与文中的条款相混淆，可将示例内容置于线框内。

7.10 注

7.10.1 注属于附加信息，它只给出有助于理解或使用标准内容的说明，不应包含要求或对于标准的应

用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息。按照注所处的位置，可分为条文中的注、术语条目中的注、图中的注和表中

的注。条文中的注宜置于所涉及的章、条或段之下。术语条目的注应置于示例（如有）之后。图中的注

应置于图题和图脚注（如有）之上。表中的注应置于表内下方，表脚注之上。

7.10.2 每个章、条、术语条目、图或表中：只有一个注时，在注的第一行内容之前应标明“注：”；

有多个注时，应标明注编号，在同一章（未分条）或条、术语条目、图或表中注编号均从“注 1：”开

始，即“注 1：”“注 2：”等。（7.6.5示例 2中给出了图中的注的示例；7.7.5中给出了表中的注的示

例）

7.11 脚注

7.11.1 条文脚注

7.11.1.1 条文脚注属于附加信息，它只给出针对条文中的特定内容的附加信息，不应包含要求或对于

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息。条文脚注的使用宜尽可能少。条文脚注应置于相关页面左下方的细

实线之下。

7.11.1.2 条文脚注编号应从“前言”开始、全文连续，编号形式为后带半圆括号从 1开始的阿拉伯数

字，即 1）、2）、3）等。在条文中需注释的文字、符号之后应插入与脚注编号相同的上标形式的数字
1）、2）、3）等标明脚注。特殊情况下，例如为了避免与上标数字混淆，可用一个或多个星号，即*、**、
***代替条文脚注的数字编号。

7.11.2 图表脚注

图脚注应置于图题之上，并紧跟图中的注。表脚注应置于表内的最下方，并紧跟表中的注。图表脚

注编号应使用从“a”开始的上标形式的小写拉丁字母编号，即 a、b、c等。在图或表中需注释的位置应

插入与图表脚注编号相同的上标形式的小写拉丁字母标明脚注。每个图或表中的脚注应单独编号。（7.6.5
中给出了图脚注的示例，7.7.5中给出了表脚注的示例）

7.12 重要提示

如果需要给标准使用者一个涉及整个标准内容的提示，以便引起注意，可在正文首页标准名称与“适

用范围”之间以“重要提示：”或者按照程度以“危险：”“警告：”或“注意：”开头，随后给出相

关内容。

7.13 其他

本标准未规定的内容，可参照 GB/T 1.1中要素的表述的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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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编排格式

8.1 框架格式

8.1.1 框架格式和条文编排格式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框架格式见附录 F，标准条文编排格式见附录 G。

8.1.2 幅面

出版标准应采用 A4开本，幅面尺寸为 210 mm×297 mm，允许公差±1 mm。在特殊情况下（例如

图、表不能缩小时），标准幅面可根据实际需要加宽和/或延长，倍数不限。

8.1.3 单数页和双数页

标准的单数页和双数页的格式应分别符合图 F.1、图 F.2的规定。

从目次开始，在每个单数页的书眉右侧、双数页的书眉左侧应编排标准编号。

从目次页到正文首页前用从 I开始的正体大写罗马数字编页码；正文首页起用从 1开始的阿拉伯数

字另编页码。

单数页的页码编排在版心右下角，双数页的页码编排在版心左下角。

8.1.4 正文首页

正文首页应从单数页开始编码，其格式应符合图 F.3的规定。标准名称由多个元素组成时，各元素

之间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标准名称文字较多时可上下多行编排。

重要提示应空两个汉字起排，文字回行时顶格编排。

8.1.5 末页和封底

在末页中标准的最后一个要素的内容之下，应有标准的终结线。终结线为居中的粗实线（1磅），

长度为版心宽度的四分之一。终结线应与标准最后一个要素的内容位于同一页，不应另起一面编排。

封底的格式应符合图 F.4的规定。

8.1.6 字号和字体

标准中各个位置使用的字号和字体应符合附录 H的规定。

标准中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均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附录 H中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8.1.7 段行距

标准中的段行距为单倍行距。

8.2 层次的编排

8.2.1 章、条和段

章、条编号应顶格起排，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接排章、条标题。

章编号和章标题应单独占一行，上下各空一行；条编号和条标题也应单独占一行，上下各空半行。

无标题条的条编号之后，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接排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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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文字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回行时顶格编排。

8.2.2 列项

第一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的破折号（——）、字母编号均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

回行均应置于版心左边第五个汉字的位置。

第二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的间隔号（·）、数字编号均应空四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回

行均应置于版心左边第七个汉字的位置。

8.3 要素的编排

8.3.1 封面

8.3.1.1 格式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封面格式应分别符合图 F.5和图 F.6的规定。

8.3.1.2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由多个元素构成时，各元素之间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在封面和正文首页上，可排成上下

多行，行间距应为 3 mm。

标准名称的英文译名各元素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其余字母小写，各元素之间为一字线形式的连接号

（—）。

8.3.1.3 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标识

标准与国际文件的一致性程度标识应置于标准名称的英文译名之下，并加上圆括号。

8.3.1.4 标准编号和被替代标准编号

封面的标准编号中，标准代号和标准顺序号之间应空半个汉字的间隙，标准顺序号与年份号之间为

一字线形式的连接号。被代替标准的编号应在标准编号之下另行编排，右端对齐。被代替标准的编号之

前应编排“代替”二字。

8.3.1.5 ICS 号和 CCS 号

封面中的 ICS号和 CCS 号应分为上下两行编排，且不留空行，左端对齐。

8.3.2 目次

目次的格式应符合图 F.7的规定。标题“目次”二字之间应空 2个汉字的间隙。目次中所列的前言、

章、附录、参考文献、索引等上下均应各空四分之一行，顶格起排。第一层次的条应空一个汉字起排，

第二层次的条空两个汉字起排，一般不宜超过第二层次。

章、条的目次应给出编号，空一个汉字的间隙后给出完整的标题；附录的目次应给出附录编号，后

跟“（规范性）”或“（资料性）”，空一个汉字的间隙后给出附录标题。前言、各类标题、参考文献、

索引与页码之间均由“……”连接。页码不加括号。

8.3.3 前言

前言应另起一面，其格式应符合图 F.8的规定。标题“前言”二字之间应空 2个汉字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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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所列文件均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回行时顶格编排，文件之后不加标点符号。所列

出的文件编号或“（所有部分）”与文件名称之间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

8.3.5 术语和定义

条目编号应顶格起排，单独占一行，上下无空行。

“英文对应词”位于“术语”之后，与术语之间空一个汉字的间隙。除非原文需要大写，英文对应

词的字母均小写。

除条目编号、英文对应词外，术语条目的各项内容均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定义回行时顶格编排。

8.3.6 参考文献和索引

参考文献和索引均应另起一面，其格式应分别符合图 F.9和图 F.10的规定。

“参考文献”和“索引”应居中编排。

参考文献中所列文件均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回行时顶格编排，文件之后不加标点符号。所列出的文

件之前的序号与文件编号之间，文件编号或“（所有部分）”与文件名称之间均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

索引的“关键词”与对应的章、条、图、表、附录的编号之间均由“……”连接。

8.4 要素表述形式的编排

8.4.1 附录

每个附录均应另起一面，其格式应符合图 F.11的规定。

附录编号、附录的作用——即“（规范性）”或“（资料性）”，以及附录标题，每项应各占一行，

居中编排。

8.4.2 图和表

8.4.2.1 每幅图与其前面的条文，每个表与其后面的条文之间均宜空一行。

图编号和表编号之后均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接排图题和表题。

图编号和图题应置于图之下居中位置；表编号和表题应置于表之上居中位置。图编号和图题、表编

号和表题的上下应各空半行。

8.4.2.2 表的外框线、表头的框线以及表中的注、表脚注所在的框线均应为粗实线（1磅）。

除非特殊需要，表中的段宜空一个汉字起排，回行时顶格编排，段后不必加标点符号。表中的内容

为数字时，数字宜居中编排，同列的数字应上下个位对齐或小数点对齐；数字间有浪纹线形式的连接号

（～）时，应上下符号对齐。

表中相邻数字或文字内容相同时，不应使用“同上”“同左”等字样，而应以通栏表示，也可写上

具体数字或文字。表的单元格中不应有空格，如果某个单元格没有任何内容，应使用一字线形式的连接

号表示。

8.4.3 数学公式

标准中的数学公式应另行居中编排，较长的数学公式应在＝，＋，－，±等符号之后，必要时，在

×，·或／之后换行。数学公式中的分数线，主线和辅线应明确区分，主线应与等号取平。

数学公式编号应右端对齐，公式与编号之间由“……”连接。

数学公式之下的“式中：”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单独占一行。数学公式中需要解释的符号应按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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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分别说明，每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并用破折号与释文连接，回行时与上一行释文

的文字位置左对齐。各行的破折号对齐。释文与其单位用逗号分开，每条释文用分号“；”，最后用句

号。

标准中的公式宜用公式编辑器制作。公式字体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8.4.4 示例

示例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示例：”或“示例×：”宜单独占一行。文字类的示例回行时宜顶

格编排。

区分示例的线框应为细实线（0.5磅）。

8.4.5 注和脚注

8.4.5.1 条文中的注、术语条目中的注、图中的注和表中的注均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文字回行时

应与注的内容的文字位置左对齐。

8.4.5.2 条文脚注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回行均应置于版心左边第五个汉字的

位置。分隔条文脚注与正文的细实线长度应为版心宽度的四分之一。

图脚注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回行均应置于版心左边第四个汉字的位置。

表脚注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回行均应置于表的左框线第四个汉字的位置。

8.4.6 量、单位及其符号

表示变量的符号应该用斜体表示，其他符号应该用正体表示。

表示平面角的度、分和秒的单位符号应紧跟数值之后；所有其他单位符号前均应空四分之一个汉字

的间隙。

8.5 其他

本标准未规定的内容，可参照 GB/T 1.1中编排格式的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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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层次编号示例

图 A.1给出了层次编号的示例。

示例：

章编号 各层次条编号

适用范围 1 4.3.1.1.1.1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4.3.1.1.1 4.3.1.1.1.2

术语和定义 3 4.1 4.3.1.1 4.3.1.1.2 4.3.1.1.1.3

4 4.2 4.3.1 4.3.1.2 4.3.1.1.3 4.3.1.1.1.4

5 4.3 4.3.2 4.3.1.3 4.3.1.1.4

6 4.4 4.3.3 4.3.1.4

7 4.3.4

8

9

10

附录 A B.1

附录 B B.2

附录 C B.3

参考文献

索引

图 A.1 层次编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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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前言参考格式

B.1 国家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前言参考格式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防治生态环境污染，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制定标准的依据和目的）。

本标准规定了……（简述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标准首次制定时的表述形式）。

本标准代替 GB XXXX—2017《XXXX污染物排放标准》，与 GB XXXX—2017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增加了……；

——更改了……；

——删除了……（标准修订时的表述形式）。

本标准的附录 A和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C～附录 E为资料性附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本标准及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1年首次发布为 GB XXXX—1981，1987年第一次修订，1993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标准修订时的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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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其他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前言参考格式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防治□□□□污染，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工作，制定本标准（制定标准的依据和目的）。

本标准是 HJ XXXX—20XX《□□□□□技术规范》的第 5部分，HJ XXXX—20XX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

——第 3部分：□□□□□；

——第 4部分：□□□□□；

——第 5部分：□□□□□。（一个标准由多个部分组成时的表述形式）

本标准与以下标准同属 XX系列标准：

《□□□□□技术导则》（HJ□□□□—2019）；

《□□□□□技术导则》（HJ□□□□—2019）；

《□□□□□技术导则》（HJ□□□□—2019）。（一个标准与其他标准同属 XX系列标准时的表

述形式）

本标准规定了……（简述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标准首次制定时的表述形式）。

本标准代替 HJ XXXX—2015《XXXX技术导则》，与 HJ XXXX—201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

——更改了……；

——删除了……（标准修订时的表述形式）。

本标准的附录 A和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C～附录 E为资料性附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本标准于 20XX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标准修订时的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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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各类生态环境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以及所使用的条款类型

表 C.1 各类生态环境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以及所使用的条款类型

标准类型 核心技术要素 使用的条款类型

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功能分类

——控制项目及限值规定

——监测要求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标准实施与监督等

要求、陈述型条款

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

——功能分类

——控制项目及风险管控值规定

——监测要求

——风险管控值使用规则

——标准实施与监督等

要求、陈述型条款

污染物排放标准

——适用的排放控制对象、排放方式、排放去向等情形

——排放控制项目、指标、限值和监测位置的要求，以及必

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要求

——适用的监测技术规范、监测分析方法、核算方法及其记

录要求

——达标判定要求

——标准实施与监督等

要求、陈述型条款

生态环境监测标准

——生态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a）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 自行监测的一般要求

• 监测方案制定

• 信息记录和报告

b）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 数据准备和处理

• 监测内容指标与频次

• 提取方法

• 地面监测布点

• 野外核查

c）其他监测技术规范

• 监测方案制定

• 布点采样

• 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

• 数据分析与报告

• 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要求、指示、陈述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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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各类生态环境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以及所使用的条款类型（续）

标准类型 核心技术要素 使用的条款类型

生态环境监测标准

——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 方法原理

• 试剂和材料

• 仪器与设备

• 样品

• 分析步骤

• 结果计算与表示

• 准确度

•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生态环境监测仪器及系统技术要求

• 测定范围

• 性能要求

• 检验方法

• 操作说明及校验

——生态环境标准样品

• 样品制备

• 均匀性研究与检验

• 稳定性研究与检验

• 特性值测定

• 特性值的评定与表示

要求、指示、陈述型条款

生态环境基础标准

——生态环境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 标准的定位

• 基本原则

• 技术路线

• 技术方法和要求

• 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等材料的内容和格式

——生态环境通用术语编制规则

术语条目

——生态环境图形符号编制规则

图形符号及其含义

——生态环境编码和代号（代码）编制规则

编码和代号（代码）及其含义

要求、推荐、陈述型条款

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 环境管理、环境监测和污染物排放管理要求

——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 产排污环节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

•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 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 合规判定方法

要求、推荐、陈述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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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各类生态环境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以及所使用的条款类型（续）

标准类型 核心技术要素 使用的条款类型

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 行业生产与污染物的产生

•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 污染预防技术

• 污染治理技术

——其他类

需考虑的因素

要求、推荐、陈述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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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条款类型及其表述形式

D.1 要求

表示需要满足的要求应使用表 D.1所示的表述形式。

表 D.1 要求

表述形式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能效表述

应
应该

只准许

不应
不应该

不准许

不使用“必须”作为“应”的替代词，以避免将标准的要求与外部约束相混淆

不使用“不可”“不得”“禁止”代替“不应”来表示禁止

不应使用诸如“应足够坚固”“应较为便捷”等定性的要求

D.2 指示

表示直接的指示，例如需要采取的步骤等，应使用表 D.2所示的表述形式。

表 D.2 指示

表述形式 典型表述用词

祈使句 —

例如“开启记录仪。”“在…之前不启动该机械装置”。

D.3 推荐

表示推荐或指导应使用表 D.3所示的表述形式。

表 D.3 推荐

表述形式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

宜
推荐

建议

不宜
不推荐

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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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允许

表示允许应使用表 D.4所示的表述形式。

表 D.4 允许

表述形式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

可
可以

允许

不必
可以不

无须

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能”“可能”代替“可”

注：“可”是标准表达的允许，而“能”指主、客观原因导致的能力，“可能”指主、客观原因导致的可能性。

D.5 陈述

表示需要去做或完成指定事项的才能、适应性或特征等能力应使用表 D.5所示的表述形式。

表 D.5 能力

表述形式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

能 能够

不能 不能够

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可”“可以”替代“能”

见表 D.4的注

表示预期的或可想到的物质、生理或因果关系导致的结果应使用表 D.6所示的表述形式。

表 D.6 可能性

表述形式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

可能 有可能

不可能 没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可”“能”替代“可能”

见表 D.4的注

一般性陈述的表述应使用表 D.7所示的表述形式。

表 D.7 一般性陈述

表述形式 典型表述用词

陈述句 是、为、由、给出等

例如：“章是标准层次划分的基本单元”“再下方为附录标题”“标准名称由尽可能短的几种元素构成”“封面这一

要素用来给出标明文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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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

表 E.1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

量的名称 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空间和时间 相速度 c，v，c，v
[平面]角 ，，，， 群速度 cg，vg

立体角  场[量]级 LF

长度 l，（L） 功率[量]级 LP

宽度 b 阻尼系数 

高度 h 对数减缩 

厚度 d， 衰减系数 

半径 r，R 相位系数 

直径 d，D 传播系数 

程长 s 力 学

距离 d，r 质量 m

笛卡儿坐标 x，y，z 体积质量，[质量]密度 

曲率半径  相对体积质量，相对[质量]密度

曲率  质量体积，比体积 d

面积 A，（S） 线质量，线密度 v

体积，容积 V 面质量，面密度 l

时间，时间间隔，持续时间 t 转动惯量，（惯性矩） A，（S）

角速度  动量 J，（I）

角加速度  力 p

速度 u，v，w，c 重量 F

加速度 a 冲量 W，（P，G）

自由落体加速度，重力加速度 g 动量矩，角动量 I

周期及有关现象 力矩，力偶矩 L

周期 T 转矩 M

时间常数  角冲量 M，T

频率 f，v 引力常量 H

旋转频率，转速 n 压力，压强 G，（f）

角频率，圆频率  正应力 p

波长  切应力 

波数  线应变，（相对变形） 

角波数 k 切应变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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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续）

量的名称 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体应变  传热系数 K，（k）

泊松比，泊松数  表面传热系数 h，（）

弹性模量（杨氏模量） ， 热绝缘系数 M

切变模量，刚量模量 E 热阻 R

体积模量，压缩模量 G 热导 G

[体积]压缩率 K 热扩散率 a

 热容 C

截面二次矩，截面二次轴矩，（惯性

矩）

Ia，（I） 质量热容，比热容 c

截面二次极矩，（极惯性矩） Ip 质量定压热容，比定压热容 cp

截面系数 W，Z 质量定容热容，比定容热容 cV

动摩擦因数 ，（f） 质量饱和热容，比饱和热容 csat

静摩擦因数 s，（fs） 质量热容比，比热[容]比 

[动力]黏度 ，（） 等熵指数 

运动黏度  熵 S

表面张力 ， 质量熵，比熵 s

能[量] E 能[量] E

功 W，（A） 热力学能 U

势能，位能 Ep，（V） 焓 H

动能 Ek，（T） 亥姆霍兹自由能，亥姆霍兹函数 A，F

功率 P 吉布斯自由能，吉布斯函数 G

效率  质量能，比能 e

质量流量 qm 质量热力学能，比热力学能 u

体积流量 qV 质量焓，比焓 h

热 学
质量亥姆霍兹自由能，比亥姆霍兹

自由能

a，f

热力学温度 T，（） 质量吉布斯自由能，比吉布斯自由

能，比吉布斯函数

g

摄氏温度 t， 马休函数 J

线[膨]胀系数 l 普朗克函数 Y

体[膨]胀系数 V，（，） 电学和磁学

相对压力系数 p 电流 I

压力系数  电荷[量] Q

等温压缩率 T 体积电荷；电荷[体]密度 （）

等熵压缩率 S 面积电荷；电荷面密度 

热，热量 Q 电场强度 E

热流量  电位，（电势） V，

面积热流量，热流[量]密度 q， 电位差，（电势差），电压 U，（V）

热导率，（导热系数） ，（） 电动势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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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续）

量的名称 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电通[量]密度 D 电导率 ，，

电通[量]，（电位移通量）  磁阻 Rm

电容 C 磁导 ，（P）

介电常数，（电容率）  绕组的匝数 N

真空介电常数，（真空电容率） 0 相数 m

相对介电常数，（相对电容率） r 频率 f，v

电极化率 ，e 旋转频率 n

电极化强度 P 角频率 

电偶极矩 p，（pe） 相[位]差，相[位]移 

面积电流，电流密度 J，（S） 阻抗，（复[数]阻抗） Z

线电流，电流线密度 A，（） 阻抗模，（阻抗） Z

磁场强度 H [交流]电阻 R

磁位差，（磁势差） Um 电抗 X

磁通势，磁动势 F，Fm 导纳，（复[数]导纳） Y

电流链  导纳模，（导纳） Y

磁通[量]密度，磁感应强度 B [交流]电导 G

磁通[量]  电纳 B

磁矢位，（磁矢势） A 品质因数 Q

自感 L 损耗因数 d

互感 M，L12 损耗角 

耦合因数，（耦合系数） k，（） [有功]功率 P

漏磁因数，（漏磁系数）  视在功率，（表观功率） S，Ps

磁导率  无功功率 Q，PQ

真空磁导率 0 功率因数 

相对磁导率 r [有功]电能[量] W

磁化率 ，（m，） 光、电磁辐射

[面]磁矩，（电磁矩） m 频率 f，v

磁偶极矩 j 角频率 

磁化强度 M，（Hi） 波长 

磁极化强度 J，（Bi） 波率，波数 

体积电磁能，电磁能密度 w 角波率，角波数 k

坡印廷矢量 S 电磁波在真空中的速度 c，c0

电磁波的相平面速度 c 辐[射]能 Q，W，（U，Qe）

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c，c0 辐[射]能密度 w，（u）

[直流]电阻 R 辐[射]能密度的光谱密集度，光谱

辐[射]能密度

w

[直流]电导 G 辐[射]功率，辐[射能]通量 P，，（e）

[直流]功率 P 辐[射]能流 

电阻率  辐[射]能流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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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续）

量的名称 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辐[射]强度 I，（Ie） 线性吸收系数 a

辐[射]亮度，辐射度 L，（Le） 摩尔吸收系数 

辐[射]出[射]度 M，（Me） 折射率 n

辐[射]照度 E，（Ee） 物距 p，l

曝辐[射]量 H，（He） 像距 p，l

斯忒藩-玻耳兹曼常量  焦距 f

第一辐射常量 c1 顶焦距 fv

第二辐射常量 c2 透镜焦距，（光焦度） ，F

发射率  顶焦度 Fv

光谱发射率 （） 声 学

光谱定向发射率 （，，） 周期 T

光子数 Np，Qp，Q 频率 f，

光子通量 p， 频程 （无量符号）

[球面]光子强度 Ip，I 角频率 

光子亮度 Lp，L 波长 

光子出射度 Mp，M 波数 

光子照度 Ep，E 角波数 k

曝光子量 Hp，H [质量]密度 

发光强度 I，（Iv） 静压 ps，（P0）

光通量 ，（v） （瞬时）声压 p

光量 Q，（Qv） （瞬时）[声]质点 位移 ，（x）

[光]亮度 L，（Lv） （瞬时）[声]质点 速度 u，v

光出射度 M，（Mv） （瞬时）[声]质点加速度 a

[光]照度 E，（Ev） （瞬时）体积流量，（体积速度） U，q，（qV）

曝光量 H 声速，（相速） c

光视效能 K 群速 cg

光谱光视效能 K（） 声能密度，（体积声能） w，（e），（D）

最大光谱光视效能 Km 声功率 W，P

光视效率 V 声强[度] I，J

光谱光视效率，（视见函数） V（） 声阻抗 Za

CIE色度函数，CIE光谱三刺激值 x（），y（），

z（）

声阻 Ra

色品坐标，三色坐标 x，y，z 声抗 Xa

光谱吸收比，光谱吸收因数 （） 声质量 Ma

光谱反射比，光谱反射因数 （） 声劲 Sa

光谱透射比，光谱透射因数 （） 声顺 Ca

光谱辐[射]亮度因数 （） 声导纳 Ya

[光谱]光密度 D（） 声导 Ga

线性衰减系数，线性消光系数 ，l 声纳 Ba



HJ 565—202□

46

表 E.1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续）

量的名称 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力 F 响度 N

（瞬时）[振动]位移 d 音程 （无量符号）

（瞬时）[振动]速度 v 自由场灵敏度 M

（瞬时）[振动]加速度 a 感觉噪声级 LPN

力阻抗 Zm 噪度 Nn

力阻 Rm 声源强度 Qs

力抗 Xm [声源]指向性因数 R

[力]质量 M [声源]指向性指数 DI

力劲 Sm [声学]房间常数 R，Rr

力顺 Cm [声学]插入损失 D

力导纳 Ym [振动]传递比 Tr

力导 Gm 物理化学、分子物理学

力纳 Bm 相对原子质量 Ar

声阻抗率 Zs 相对分子质量 Mr

[媒质的声]特性阻抗 Zc 分子或其他基本单元数 N

声压级 Lp 物质的量 n，（v）

声强级 LI 阿伏加德罗常数 L，NA

声功率级 Lw 摩尔质量 M

阻尼系数  摩尔体积 Vm

时间常数，弛豫时间  摩尔热力学能 Um

对数减缩率  摩尔焓 Hm

衰减系数  摩尔亥姆霍兹函数，摩尔亥姆霍兹自由能 Am

相位系数  摩尔吉布斯函数，摩尔吉布斯自由能 Gm

传播系数  摩尔热容 Cm

损耗因数，（损耗系数） ， 摩尔定压热容 Cp，m

反射因数，（反射系数） ，（） 摩尔定容热容 CV，m

透射因数，（透射系数）  摩尔熵 Sm

吸收因数，（吸声系数）  体积分子（或粒子）数，分子（或粒子）

数密度

n

声压反射因（系）数 p B的分子浓度 CB

声压透射因（系）数 p 体积质量，质量密度，密度 

孔隙率 q B的质量浓度 B

流阻 Rf B的质量分数 wB

衰变常数 k B的浓度，B的物质的量浓度 cB，[B]

衰变率 K B的摩尔分数 xB，（yB）

隔声量，传声 损失 R 溶质 B的摩尔比 rB

吸声量 A B的体积分数 B

混响时间 T，（T60） 溶质 B的质量摩尔浓度 bB，mB

响度级 LN B的化学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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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续）

量的名称 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B的绝对活度 B 扩散系数 D

B的分压力（在气体混合物中） pB 热扩散比 kT

B的逸度（在气体混合物中） 热扩散因子 T

B 的标准绝对活度（在气体混合

物中）

热扩散系数 DT

B 的活度因子（在液体或固体混

合物中）

fB 质子数 Z

B 的标准绝对活度（在液体或固

体混合物中）

元电荷 e

溶质 B的活度，溶质 B的相对活

度（特别是在稀薄液体溶液中）

aB，am，B 离子的电荷数 z

溶质 B的活度因子（特别是在稀

薄液体溶液中）

B 法拉第常数 F

溶质 B的标准绝对活度（特别是

在稀薄液体溶液中）

离子强度 I

溶剂 A的活度，溶剂 A的相对活

度（特别是在稀薄液体溶液中）

aA 解离度，（解离分数） 

溶剂 A的渗透因子（特别是在稀

薄液体溶液中）

 标准电动势 E

溶剂 A的标准绝对活度（特别是

在稀薄液体溶液中）

电解质电导率 ，

渗透压力  摩尔电导率 m

B的化学计量数 vB 离子 B的迁移数，离子 B的电流分数 tB

[化学反应]亲和势 A 转化速率 ，J

反应进度  旋光角 

标准平衡常数 K 摩尔旋光本领 n

分子质量 m 质量旋光本领，比旋光本领 m

分子电偶极矩 p， 原子物理、核物理学

分子电极化率  质子数，原子序数 Z

微正则配分函数  中子数 N

正则配分函数 Q，Z 核子数，质量数 A

巨正则配分函数  [核素 X的]原子质量，核素质量 ma，m（X），m

（Z，A）

分子配分函数 q 原子质量数量 mu

统计权重 g 电子[静]质量 me

摩尔气体常数 R 质子[静]质量 mp

玻耳兹曼常数 k 中子[静]质量 mn

平均自由程 l， 元电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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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续）

量的名称 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普朗克常量 h 最大能量 E

玻尔半径 a0 衰变能 Q

里德伯常量 R∞ 内转换因数 

哈特里能[量] Eh 核反应、电离辐射

粒子或原子核的磁矩  反应能 Q

玻尔磁子 B 辐射能 ER

核磁子 N 共振能 Er，Eres

磁旋系数，（磁旋比）  截面 

原子或电子的 g因数 g 总截面 tot，T

原子核或核子的 g因数 g 角截面 

原子进动角频率 L 能谱截面 E

核进动角频率 N 能谱角截面 ，E

回旋角频率 c 宏观截面 

核四极矩 Q 宏观总截面 tot，T

核半径 R 粒子注量 

轨道角动量量子数 li，L 粒子注量率，（粒子通量密度） 

自旋角动量量子数 si，S 能注量 

总角动量量子数 ji，J 能注量率，（能通量密度） 

核自旋量子数 I 粒子流密度 J，（S）

核的宇称  线衰减系数 ，l

超精细结构量子数 F 质量衰减系数 m

主量子数 n 摩尔衰减系数 c

磁量子数 mi，M 原子衰减系数 a，at

精细结构常数  半厚度 d1/2

[经典]电子半径 re 总线阻止本领 S，Sl

康普顿波长 C 总原子阻止本领 Sa

质量过剩  总质量阻止本领 Sm

质量亏损 B 平均线[直]射程 R，Rl

核的结合能 EB 平均质量射程 R，（Rm）

比结合能  粒子线电离 Nil

中子分离能 Sn 粒子总电离 Ni

质子分离能 Sp 形成每对离子平均损失的能量 Wi

平均寿命  迁移率 

能级宽度  离子数密度，离子密度 n+，n

[放射性]活度 A 复合系数 

质量活度，比活度 a 粒子数密度 n

衰变常量  扩散系数，粒子线密度的扩散系数 D，Dn

半衰期 T1/2 粒子注量率的（粒子通量密度的）

扩散系数

D，（D）

衰变能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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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续）

量的名称 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总中子源密度 S 个人剂量当量 Hp（d）

慢化密度 q 粒子辐射度 P

逃脱共振俘获概率 p 能量辐射度 

对数能降 u 辐射化学产额 G（x）

平均对数能降  衰变常量 

平均自由程 l， 线能量 y

慢化面积 质能转移系数 tr/

扩散面积 L2 质能吸收系数 en/
迁徙面积 M2 固体物理学

慢化长度 Ls，Ls1 点阵基矢[量]，晶格基矢[量] a1，a2，a3
a，b，c

扩散长度 L 点阵矢[量]，[晶]格矢[量] R，R0，T

迁徙长度 M 倒易点阵基矢[量]，倒格[子]基矢

[量]

b1，b2，b3

a*，b*，c*

每次裂变的中子产额 v 倒易点阵矢[量]，倒格[子]矢[量] G

每次吸收的中子产额  点阵平面间距，晶面间距 d

快中子增殖因数  布拉格角 

热中子利用因数 f 反射级 n

不泄漏概率  短程序参量 

增殖因数 k 长程序参量 s

无限介质增殖因数 k∞ 伯格斯矢量 b

有效增殖因数 keff 粒子位[量]矢[量] r，R

反应性  离子平衡位[置]矢[量] R0

反应堆时间常数 T 离子位移矢[量] u

[放射性]活度 A 德拜-瓦勒因数 D

授[予]能  [角]波数 k，q

比授[予]能 z 费密[角]波数 kF

吸收剂量 D 德拜[角]波数 qD

吸收剂量率 德拜[角]频率 D

剂量当量 H 德拜温度 D

剂量当量率
点阵振动模式密度，晶格振动模式

密度

g，N

比释动能 K 格林爱森参量 ，

比释动能率 马德隆常量 

传能线密度，定限线碰撞阻止本领 L 声子平均自由程 lph，

照射量 X 电子平均自由程 l，le

照射量率 态密度 NE，

周围剂量当量 H*（d） 剩余电阻率 R

定向剂量当量 H（d，） 洛伦兹系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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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常用量的名称和符号表(续）

量的名称 符号 量的名称 符号

霍耳系数 AH，RH 有效质量 m*

物质 a与 b之间的温差电动势 Eab 迁移率比 b

物质 a和 b的塞贝克系数 Sab，ab 弛豫时间 

物质 a和 b的珀尔帖系数 ab 载流子寿命 ，n，p

汤姆孙系数 ， 扩散长度 L，Ln，Lp

功函数 ，W 交换积分 J

电子亲和能  居里温度 TC

里查逊常量 A 奈耳温度 TN

费密能[量] EF，F 超导体转变温度 Tc

禁带宽度 Eg 热力学超导临界磁通[量]密度 Bc

施主电离能 Ed 下临界磁通[量]密度 Bc1

受主电离能 Ea 上临界磁通[量]密度 Bc2

费密温度 TF 超导体能隙参数 

电子浓度，电子数密度 n，nn，np 伦敦穿透深度 L

空穴浓度，空穴数密度 p，pn，pp 相干长度 

本征载流子浓度，本征载流子数

密度

ni 郎道-京茨堡参数 

施主浓度，施主数密度 Nd，nd 磁通量子 0

受主浓度，受主数密度 Na，na

注：根据 GB 3102.1～10—1993和 GB 3102.13—1993整理，有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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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框架格式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框架格式见图 F.1～F.11。



HJ 565—202□

52

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D.3 目次格式

图 F.1 单数页格式

HJ XXX—XXXX

25

25 2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5

5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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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D.3 目次格式

图 F.2 双数页格式

HJ XXX—XXXX

25

20 25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5

5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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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D.3 目次格式

图 F.3 正文首页格式

HJ XXX—XXXX

标准名称

25

15
12

25

20

1 适用范围



HJ 565—202□

55

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D.3 目次格式

图 F.4 封底格式

25

5

HJ
XX

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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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F.5 采用 GB 编号的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封面格式



HJ 565—202□

57

单位为毫米

图 F.6 采用 HJ 编号的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封面格式

ICS XXXXXXX
CCS X XX



HJ 565—202□

58

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D.3 目次格式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F.7 目次格式

HJ XXX—XXXX

目 次

25

15
12

25 20
前言………………………………………………………………………......I
1 适用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2
4 总则………………………………………………………..……………..5
5 xxx……………………………………………………………...…….… 10

5.1 xxx………………………..…………………………..…...……….12
5.2 xxx………...………………………………..……………………...13

附录 A（规范性） xxx……………………………….………………… .14
附录 B（资料性） xxx………………………………………………..….15
参考文献………………………………………………..……………..…….17
索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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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D.3 目次格式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F.8 前言格式

HJ XXX—XXXX

前 言

25

15
12

25 2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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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D.3 目次格式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F.9 参考文献格式

HJ XXX—XXXX

参考文献

25

15

25 20[1]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3]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4]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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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D.3 目次格式

注：以“索引”为文件的最后一个要素并位于单数页为例。

图 F.10 索引格式

HJ XXX—XXXX

索 引

25

15

25 20xxxx………………………………………………….3.6，5.1.3，6.1.1，6.2.1
xx………………………………………………………………………..表 2
xx………………………………………………………5.2.1，5.2.2，表 A.1
xxxxxx………………………………………………………..附录 B，C.3.1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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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D.3 目次格式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F.11 附录格式

HJ XXX—XXXX

附 录 A

（规范性）

附 录 标 题

25

1 5

25

20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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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标准条文编排示例

1 适用范围

××××××××××××××××××××××××××××××××××××××××××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

×××××××××××××××××××××××××××××××××××××。

××××××××××××××××××××××××××××××××××××

××××××××××××××××××××××××××××××××××××××××××

××××××××××××

×××××××××××××××××××××××××××××××××××

3 术语和定义

××××××××××××××××××××××××××××××××××××××××××

××××××××××××××××××××××××××××××××××××××××××××

×××××××××××××××××××××××××××××××××××××。

4 （标题）

4.1 （标题）

4.1.1 ×××××××××××××××××××××××××××××××××××××××××

×××××××××××××××××××××××××××××××××××××××××。

4.1.2 ×××××××××××××××××××××××××××××××××××××××××

××××××××××××××××××××××××××××××××××××××1）。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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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题）

××××××××××××××××××××××××××××××××××××××××××

×××××××××××××××××××××××××××××××××××××××××2）：

a）×××××××××××××××××××××××××××××××××××××××××

××××××××××××××××××××××××××××××××；

b）×××××××××××××××××××××××××××××××××××××××××

××××××××××××××××××××××××××××××××××××××：

1）××××××××××××××××××××××××××××××××××××××；

2）××××××××××××××××××××××××××××××××××××××××

×××××××××××××××××××××××××××××××。

4.3 （标题）

×××××××××××××××××××××××××××××××××××××××××。

注：×××××××××××××××××××××××××××××××××××××××××××××××

××××××××××××××××××××××××××××××××××××××××××××××。

5 （标题）

5.1 （标题）

5.1.1 （标题）

×××××××××××××××××××××××××××××××××××××××××。

5.1.2 （标题）

×××××××××××××××××××××××××××××××××××××××××。

注 1：×××××××××××××××××××××××××××××××××××××××××××××××

××××××××××××××××××××××××××××××××××××××。

注 2：×××××××××××××××××××××××××××××××××××××××。

5.2 （标题）

×××××××××××××××××××××××××××××××××××××××××。

注 1：×××××××××××××××××××××××××××××××××××××××××××。

××××××××××××××××××××××××××××××××××××××××××

×××××××××××。

注 2：×××××××××××××××××××××××××××××××××××××××××××××××

××××××××××××××××××××××××××××××××××××××。

5.3 （标题）

5.3.1 ×××××××××××××××××××××××××××××××××××××××××

×××××××××××××××××××××××××××××××××××××××××。

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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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

××××××××××××××××××××××××××××××××××××。

5.4 （标题）

5.4.1 ×××××××××××××××××××××××××××××××××××××××××

×××××××××××××××××××××××××××××××××××××××××。

——××××××××××××××××××××××××××××××××××××××。

——××××××××××××××××××××××××××××××××××××××××

×××××××××××××××××××××××××××××××××××××××。

5.4.2 ×××××××××××××××××××××××××××××××××××××××××

×××××××××××××××××××××××××××××××××××××××××。

示例 1：

×××××××××××××××××××××××××××××××××××××××××××××××

×××××××××××××××××××××××××××××××××××××。

示例 2：

×××××××××××××××××××××××××××××××××××××××××××××。

5.5 （标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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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标准中使用的字号和字体

表 H.1规定了标准中各个位置的文字的字号和字体。

表 H.1 标准中使用的字号和字体

层次、要素及表述 位置 文字内容 字号和字体

封面 左上第一行 ICS号 五号黑体

封面 左上第二行 CCS号 五号黑体

封面 右上第一行 标准的代号 专用美术体字

封面 右上第二行 标准编号 四号黑体

封面 右上第二行 标准编号及标准修改单年份 四号黑体

封面 右上第三行 代替标准编号 五号黑体

封面 第一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专用字

封面 第一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专用字

封面 第二行 标准名称 一号黑体

封面 标准名称之下 标准英文名称 四号黑体

封面 标准英文名称之下 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标识 四号黑体

封面 倒数第二行 发布日期、实施日期 四号黑体

封面 倒数第一行 标准发布机构 专用字

封面 右下 发布 四号黑体

目次 第一行 目次 三号黑体

目次 其他各行 目次内容 五号宋体

前言 第一行 前言 三号黑体

前言 其他各行 前言内容 五号宋体

正文首页 第一行 标准名称 三号黑体

正文首页 标准名称之下 重要提示及其内容 五号黑体

术语条目 第一行 条目编号 五号黑体

术语条目 第二行 术语、英文对应词 五号黑体

术语条目 其他各行 条目内容 五号宋体

附录 第一行 附录编号 五号黑体

附录 第二行 （规范性）、（资料性） 五号黑体

附录 第三行 附录标题 五号黑体

附录 其他各行 附录内容 五号宋体

参考文献 第一行 参考文献 五号黑体

参考文献 其他各行 参考文献内容 五号宋体

索引 第一行 索引 五号黑体

索引 其他各行 索引内容 五号宋体

层次 各页 章、条编号及其标题 五号黑体

层次 各页 条文、列项及其编号 五号宋体

来源 各页 标明来源的“来源” 五号宋体

图、表 各页 图编号、图题；表编号、表题 五号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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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 标准中使用的字号和字体（续）

层次、要素及表述 位置 文字内容 字号和字体

图、表 各页 分图编号、分图题 小五号黑体

图、表 各页 续图、续表的“（续）”“（第#页/第*页） 五号宋体

图、表 各页 图、表右上方“关于单位的陈述” 小五号宋体

图、表 各页 图中的数字和文字 六号宋体

图、表 各页 表中的数字和文字 小五号宋体 a

示例 各页 标明示例的“示例：”“示例×：” 小五号黑体

示例 各页 示例内容 小五号宋体 b

注、脚注 各页 标明注的“注：”“注×：” 小五号黑体

注、脚注 各页 注的内容 小五号宋体

注、脚注 各页 脚注编号，脚注、图脚注、表脚注的内容 小五号宋体

封底 右上角 标准编号 四号黑体

单双数页 书眉右、左侧 标准编号 五号黑体

单双数页 版心右、左下角 页码 小五号宋体
a 以表的形式编写的术语标准，表中的文字使用五号字体。
b 如果需要通过示例示出标准相应内容的编排格式，线框中的示例内容应与需要示出内容的字号和字体相一致。


	目    次
	前    言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nation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t
	3.2
	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
	3.3
	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sk cont
	3.4
	污染物排放标准  pollutant emission standard; pollutant di
	3.5
	生态环境监测标准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3.6
	生态环境基础标准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asic stand
	3.7
	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ecological 
	3.8
	结构  structure
	3.9
	规范性要素  normative element
	3.10
	资料性要素  informative element
	3.11
	必备要素  required element
	3.12
	可选要素  optional element
	3.13
	条款  provison
	3.14
	要求  requirement
	3.15
	指示  instruction
	3.16
	推荐  recommendation
	3.17
	允许  permission
	3.18
	陈述  statement
	3.19
	条文  text

	4  结构
	4.1  层次结构
	4.2  构成要素
	4.3  一般要求
	5  层次的编写
	5.1  部分
	5.1.1  部分的划分
	5.1.2  部分编号
	5.1.3  部分的名称
	5.2  章
	5.3  条
	5.4  段
	5.5  列项

	6  要素的编写
	6.1  封面
	6.2  目次
	6.3  前言
	6.4  标准名称
	risk control standard
	6.5  适用范围
	6.6  规范性引用文件
	6.6.1  界定和构成
	6.6.2  引导语
	6.6.3 文件清单
	6.7  术语和定义
	6.7.1  界定和构成
	6.7.2  引导语
	6.7.3  术语条目
	6.7.4  编写定义的基本原则
	6.7.5  来源
	6.8  符号和缩略语
	6.8.1  界定和构成
	6.8.2  引导语
	6.8.3  清单和说明
	6.9  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
	6.10  核心技术要素
	6.11  其他技术要素
	6.12  参考文献
	6.13  索引
	6.14  其他
	7  要素的表述
	7.1  条款
	7.2  附加信息
	7.3  通用内容
	7.4  条文
	7.4.1  通则
	7.4.2  标点符号
	7.4.3  数和数值
	7.4.3.1  数
	7.4.3.2  物理量的数值
	7.4.4  量、单位和符号
	7.4.5  尺寸和公差
	7.4.5.1  尺寸
	7.4.5.2  公差
	7.4.5.3  百分率的公差
	7.4.5.4  平面角
	7.4.5.5  参数范围的数值
	7.4.6  全称、简称和缩略语
	7.5  附录
	7.6  图
	7.7  表
	7.8  数学公式
	7.9  示例
	7.10  注
	7.11  脚注
	7.11.1  条文脚注
	7.11.2  图表脚注
	7.12  重要提示
	7.13  其他

	8  编排格式
	8.1  框架格式
	8.1.1  框架格式和条文编排格式
	8.1.2  幅面
	8.1.3  单数页和双数页
	8.1.4  正文首页
	8.1.5  末页和封底
	8.1.6  字号和字体
	8.1.7  段行距
	8.2  层次的编排
	8.2.1  章、条和段
	8.2.2  列项
	8.3  要素的编排
	8.3.1  封面
	8.3.1.1  格式
	8.3.1.2  标准名称
	8.3.1.3  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标识
	8.3.1.4  标准编号和被替代标准编号
	8.3.1.5  ICS号和CCS号
	8.3.2  目次
	8.3.3  前言
	8.3.4  规范性引用文件
	8.3.5  术语和定义
	8.3.6  参考文献和索引
	8.4  要素表述形式的编排
	8.4.1  附录
	8.4.2  图和表
	8.4.3  数学公式
	8.4.4  示例
	8.4.5  注和脚注
	8.4.6  量、单位及其符号
	8.5  其他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标题）
	4.1  （标题）
	4.2  （标题）
	4.3  （标题）

	5  （标题）
	5.1  （标题）
	5.1.1  （标题）
	5.1.2  （标题）

	5.2  （标题）
	5.3  （标题）
	5.4  （标题）
	5.5  （标题）



